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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言言

E晴轉一直以來咖啡f閥割希伯來文的指

定讀本，古文本書在處理有關盧德傳的資料時，在相當大

的程度上照顧了這些學生的需要。當然，本書的原意既

是為普通讀者而編撰，一定是一般讀者可以理解和可讀

的，即使如此，讀者還是會見到一些附有意譯的希伯來

弓已。

我感到很榮幸，能受邀請撰寫這個系列的《盧德傳

和艾斯德爾傳研究〉專冊，特別是兩者都是聖經中，唯

獨以婦女之名而命名的兩部經書。謹以本書獻給我的母

親施雲(Lydia Isabel S、;van)女士，一位天生出色的故事講

述者。

[vii 前言]

賴芹(Katrin乳 Larkin)

King's College, London 

June 1995 



BSl 

肘

T
A
T
-
m
M
h

也
倒
叫
也m
叫m
m刷m
z
f
m
M
M
m
m
w
m
M
m
m

吼
叫
叫M
n
m
w
M

Abbreviations 

Anchor Bible 
Das Alte Testament Deutsch 
Biblical Archαeologist 
Biblicαl Archαeologicα1 Review 
Biblica 
Biblische Kommentar zum Al ten Testament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Cαtholic Biblicα1 Quαrterly 

Hebrew Annual Review 
Hαrvαrd Theologicαl Revieμ1 

Hebrew Union Collcge Annuαl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entary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αture 
Journal of Jewish Studìes 
Journα1 of Religìon 
Journα1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Kommentar zum Al ten Testament 
New CenturγBible Commentarγ 
New English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Commentar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evue Bìblique 
Revue de Qumrαn 
Refc們ned Th t!ological Revie卸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Dissertation Series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Monograph Series 
Stuttgarter Biblische Monographien 
Svensk Exegetisk Arsbok 
Tvndαle Bulletin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 
United Bible Societies (Monograph Series) 
Vetus Testamentum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αmentlzcher Wlssenschαft 

[viii Abbreviation] 



I

琴

戶，則好故事的威力，在於它直透整個人 他的想

像、記憶、感受性、和理性的感染力。當故事超越它

第 灰講述的時空界眼，並能證明它不只局限股某一

個特別的歷史背景時，它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故事。

《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是否屬於這類故事，尚

有待爭論(見例如 麥卡迪著《希伯來文短篇故事》

Carmel I'vfcCart旬，了'be HebreJJJ 5 hort Story) 。無論如何，

這兩部優越的書，是聖經中唯獨兩部，以婦女之名而

命名的正典經書。我們可以期望，在這兩個故事中，

婦女必定是女英雄或原作者。故事的內容顯示，兩位

女性的確是女英雄。

準確地說，兩書可歸於短篇小說或「短篇故事」

之類。這樣歸類，在神學上是有意義的，因為文學批

判 (Literary criricism) 個基本假設是，同類的作品，反

映和回應類似的需要和興趣;這樣一來，能分辨出一

部作品的類別，就能對作者的目的和策略有些認識，

能多少猜測作者假定最初聽眾的反應。當然， ，-短篇

故事」這個類別，現在還是屬於一個很廣泛的範疇，

[1 導言 l



通常人都會認定這是由一個作者為閱讀而非為朗誦撰

寫的。最典型的短篇故事是素描一個緊張的情況，引

進數個複雜的因素，最後製造解決方案;故事本身是

自足的，特別著重角色和情節發展，比較不重視報導

歷史事件。

學界對於這個文學類別的起源，看法頗不一致，

也不能肯定這個廣泛的類別，可以追溯到多遠，甚至

不能確定，它是否第 灰出現於希伯來傳統，要回答

這個疑問，一方面要看，學者對於被歸入這個類別的

早期例子所顯現的差異，接受的程度如何。這其中所

涉及的辯論相當複雜，因為事實上，沒有一個文本是

單純屬於某一個文學類別，而可納入一些重複或重疊

的小組(見例如 Fox， Charaäer and Ideol.也y in the Book oj 

EJ"th吋;仔細的研究也不支持一些早期學者，例如龔

喬 (Gunkel' 通常被尊稱為現代研究盧德傳之父)等學者

的觀點，他們認為某 種文學類別，至少在開始形成

時是純正的，只是後來的發展才導致它的衰敗。

同時，短篇故事的某些重要例子，例如盧德傳，成

書時期難以確定，使這個短篇故事的類別的起源和發展

的問題，更加複雜。一方面，盧德傳的先例，可以從很

多古代的翼料找到，源出於客納罕的豐產祭和/或埃及

故事，在撒羅滿時代幾經修訂，直到後充軍期發展成

[2 處德傳和文斯德兩傳]



為現在所見的形式。據此，這部經書的類別，可說是

類似較短篇(也不是單純)的聖經散文故事類型，例如在

創世紀 38 章中的塔瑪爾的故事，民長紀中的個別故事

單元，約伯傳的散文外框，或者撒下 9一20 章的宮廷故

事(注意以上的比較，意昧著在虛構故事和歷史敘述之

間，並沒有清晰地區分出來! )。

學者通常喜歡把艾斯德爾傳和一些明顯是較遲的

資料，例如在達 1-6 章內的故事，或灰經友弟德傳和

多俾亞傳的故事比較。不過，偶然，也把盧德傳和艾

斯德爾傳也互相比較，直接比較，或多半是透過共同

與若瑟故事(在創 37-50 章的獨立故事)比較而間接比

較，若瑟故事有它自己的時期和出處 這樣一來它

的編年位置，在盧德傳、艾斯德爾傳、若瑟故事的三

組合內，也是不確定和有問題的。

我們只能說，三者之中，艾斯德爾傳是最近期的，

因為它不能早於波斯時代形成，即使它有時也和盧德

傳 樣，被稱為(有更好的理由)包含部分是異教的古老

根源。

在主題方面，三個故事同樣都是產生於被迫生活

在異鄉的文學。三者都溶合以色列和外邦文化，然而

卻各自表現以民對外邦人種種不同的態度，維繫它們

的，是三個故事都堅持，建立跨國而有意義的人際關

[3 導言]



係是有可能的，雖然還需要上主從中牽線。同樣的主

題，在較遲的經本，例如達 1-6 章和友弟德傳都可見

到。不過，盧德傳卻與其他的經本略有不同，這部經

書是描述一個外邦人在猶太人之間，而不是猶太人虛

身異鄉，生活在外國人之中。這些故事的其他共通點

是，每個故事的講述者針對的困難，影響其他許多人，

比影響點名的主角更大:在盧德傳中，延續可能中斷

的家族生命線的行動，是透過盧德與波阿灰的婚姻而

促成，更在三個世代以後，藉他們偉大的後代達昧君

王的誕生而永目。在若瑟的故事中，全以色列所有部

族的祖先的生死存亡，都押在若瑟 人身上;艾斯德

爾，所有在波斯的猶太移民的生存，握在她手上。

三個故事都與天主助佑的施展有關，並隱晦1世

(艾斯德爾傳)或明確地(盧德傳:特別是若瑟)假定神

聖的總體因果，是隱藏在普通因果的運作之內。在這

些經巷之內，沒有任何公開的神蹟。無論在盧德傳或

艾斯德爾傳，人們都不是必然可以正確地「洞悉」所

發生的事件，雖然他們都會在忠於天主和彼此忠信的

原則下，努力做得最好。事件自然會令人明白，忠誠

必與報酬相連，在每個故事中「幸運逆轉 J 的模式是

很明顯的，不過，卻見不到賞善罰惡的僵化教條。若

瑟故事在處理這個主題時，較為傾向教誨式(可能因

[4 虛德、:傳和艾斯德爾傳 I



為它的背景，比其他兩部經書更受智慧思想所影

響) ;盧德傳在處理隱蔽的助佑主題時卻比較隱晦;

艾斯德爾傳明顯地避免提及天主、任何以色列法律或

祭扼制度。的確，侯士(R. M. Hals)在他的《盧德傳的

神學)) (Theo!ogy if伽卸的 ifRuth)一書中說，艾斯德爾

傳這個特質，是盧德傳對這些事沉默的還原和怪腔。

其實兩部經書都著重於，如何正確處理以法律為基礎

的權扇。

當然，越仔細觀察，越可作更深入的比較。盧德

傳和艾斯德爾傳在運用所謂類似歷史資料方面，手法

是很接近的，同時，在運用文學技巧，例如反諷\文

字遊戲、伏筆和預示，以及情節策略的巧合等，也多

有相似之處。兩個故事都有，其中 個主角出現在城

門的主題(摩爾德開在艾 2:19 ;波阿次在盧 4:1) 。盧德

傳非常對稱和精巧的結構，反映出-)~寧靜的氣氛;

然而，艾斯德爾傳卻充滿恐懼、血腥和粗糙的二元化，

在全書的編排中，甚至可以找到不少「雙性_j (twoness) 

的例子。兩書在文字上沒有共同點，不過在艾斯德爾

傳和若瑟故事之間，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用詞。

從最好的猶太傳統中可以見到，兩書都屬於猶太

聖經的第三類作品，稱為雜項(以下會見到，在盧德傳

的情況，這是頗有爭議的) ，按假定的作者年代的灰

[5 導言]



只手﹒盧德傳m在第一位而艾斯德爾在最後。

按基督徒的正典灰序，盧德傳被編於民長紀之

後，部分的原因是參照希臘正典傳統，另 方面是因

為此書的背景是民長時代，艾斯德爾傳卻在厄斯德拉

和乃赫米雅的歷史之後，所處的歷史背景也是屬於波

斯時代的。兩書的歷史性， 直是現代學者劇烈的火

拼揚地。以下會指出，依然有不少學者堅持，兩部經

書都保有自己的歷史核心:在盧德傳背後的歷史事實

可能是.達昧的曾祖母是摩阿布族人;在艾斯德爾傳

背後，可能是在波斯的猶太人僑居地，猶太人有被排

斥的戚脅(雖然在艾斯德爾傳，要找出它的歷史核心，

也不是 件容易的事，不過，一直都有假定，必定有

過類似集體屠殺的事件發生，以致全體猶太人都舉行

普陸節)。

在猶太傳統中，艾斯德爾傳和盧德傳不只是同屬

於雜I頁一類，兩書也被列入五卷經之內，是指定在以

民的五個不同的節目誦讀的經書之二(其他的三部經

書為﹒雅歌、訓道篇及哀歌)盧德傳或是排在五書之首

一一見於大部分印成書的希伯來聖經 如此來，

經書就是被排在緊接簡言之後，緊隨簡言最後的經文

賢婦簣，或者按五書在節日誦讀的灰序而編排，順序

是-雅歌在五旬節誦讀，盧德傳在阿布月(慶祝初果

[6 h孟德、傳和艾斯德爾傳]



收成的慶節，相等於基督徒的五旬節) ，而艾斯德爾

傳則在最後一個慶節普陸節，阿達爾月 14-15 日(即西

曆二至三月之間)誦讀，這個慶節，在基督徒的慶節

中沒有類同者，是猶太人慶祝從敵人手中獲釋及勝利

的直有目。

艾斯德爾傳與慶節的關係'比盧德傳較強。盧德

傳在阿布月誦讀，似乎只是因為這個節日慶祝大蜜的

收成，雖然慶節本身沒有直接提到大麥。艾斯德爾傳

卻相反，被列於有關慶節的傳說或溯源之類，因為經

書用了不少篇幅解釋普陸節的來源(此節日在梅瑟五

書的梅瑟法律中並沒有提及) ，這也是聖經中唯 提及

猶太人慶祝此節日的經卷。

儘管此慶節在梅瑟法律中不曾提及，而且相信這

也是考慮列艾斯德爾傳為猶太正典時所遭遇的阻力，

但是似乎也正是經書與一個流行的節日的這關聯，最

後為它取得在正典中的地位。末日盧德傳不同，艾斯德

爾傳常引起複雜，有時甚至敵對的反應。它備受攻擊

的弱點，不只是由於年期最淺，更因為它沒有明顯的

宗教性，和它報復色彩濃厚的結局:共有 75000 異教

者被殺。基於這些理由，經師們不願意把它列入正典

之內，雖然在 世紀召開的雅木尼雅會議議決接納，

但反對的聲音一直持續到公元四世紀。基督徒沒有理

[7 導言]



由欣賞(反而相反! )它與慶節的關聯，在歷史上一直以

來都表現冷淡，不過近年的學術研究，在兩個傳統都

重估他們的態度下，取得具潛力的成果。

一條有意義的新學術路線，與兩部經書的女性意

義有關。例如比較和對比盧德、艾斯德爾和鄰邦文化

中的「假女神_j ，在鄰近的文化中，這些假女神通常

都與性交易、眉山酒和慶節等主題相連(盧 3; 艾 5:4-8) 。

可能兩部書的作者都不是女性，不過甘貝耳 (E.

F. Campbell)在他的盧德傳評註中卻提議，經書最初是

由「賢婦」或由她們不日肋末人輪流講述。就書中的女

主角而言，艾斯德爾頗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壓力﹒她對

於宮廷生活似乎相當逆來順受(在她之前的王后瓦市

捏，卻表現有個性，不輕易妥協) ，按以後的情節發展，

她基本上對摩爾德開也言聽計從;這部以她的名字為

名的經書，反覆描述不協調甚至最後大規模的血腥揚

面，都與女性主義的價值觀相反。但是，我們不是應

該也考慮故事的文化背景嗎令在她那個時代，不服從

無異求死。正是因為她的無權勢，才使她成為被充軍

異鄉的猶太人的模範(亦見 Sidnie \'Vhite) 。

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女性主義者對於盧德作為

模範一事也同樣小心謹慎﹒她過人之處在於她表現的

溫順末日服從，她的故事得以被收錄為聖經正典，是因

[8 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l



為她延續了達昧家族的傳遞線。然而，梅爾(c. Meyer, 

Feminixt Co呵')anion to IVtth)卻認為盧德傳是望見舊約

時代婦女，相當真實的生活的一扇罕有的窗口，不錯，

書中在收割大婪的背景下，巧妙地連用了不少象徵，

例如:和平、富裕和後裔等，要把這些象徵與女性相

連，是可爭議的。無論盧德或艾斯德爾，要在推行天

主的救恩工作上，穩守她們的崗位，是需要勇氣、機

智和高度技巧的。兩個故事都藉講述兩個異鄉人，如

何在不利於她們的情況下，跨越性別的眼制，自救和

政人的經過，逆轉了僵硬地固守不完美的規範的傳統

做法。

在此，值得考慮麥卡迪(c. l\IcCartl哨的做法，檢視

兩個故事如何發揮神學功能。法律和先知警告，一般

都比較容易解釋，因為兩者都有明確的指令可以遵

守，而故事講述者首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抓住聽眾的

注意力。不過 個忠於真理的故事，可能在大多數人

都感到不容吸收的，抽象神學思維和概念方面，佔有

特別的優勢。它可以表達我們不願意接受的理論多個

不同的真實面，它可在人的腦海中生根，和刺激人人

不同的成長。以上各點，在討論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

的神學功能時，應該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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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讀書目

R. Alter and F. Kermode (eds.) , The Literaη Guide to the Bible 

(Cambrid阱，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乃， pp.320品，

335-42. 

A.O. Bellis, Helpmates, Haγlots， Heroes: Women 's Stor的 in the 

Hebrew Bibl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1994) , pp. 206品

(女性主義研究概覽) . 

Katheryn Pfister Darr, Far More Pre仰的 Than Jewels: Perspectlves 

on Biblical Women (Louisville: W estminster/J ohn Knox 

Pre院 1991)

Carmel McCarthy and William Riley, The Old Testament Shoγt 

Story: Explorations into Narrative Spirituality (Message of 

Biblical Spirituality, 7; Wilmington , DE: Michael Glazier, 

1986) , pp. 55-83 , 84-111 

S. Niditch,‘Legends of Wise Heroes and Heroines 弓， in The 

Hebrew Bible and Its Modern Inte中reteη(ed. D. A. Knight 

and G. M. Tuck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5), pp.445-63. 

有關盧德傳的評註， Gray , Hubbard 及 Campbell 等人的著

作較易讀(其中 Hubbard 較傾向選擇保守的觀點) 0 Sasson 

傾向哲學的評註'表面看來艱深難懂，但對於能閱讀希伯

來文經文的人，他的著作是很有閱讀價值，而且較 Jo泣on

的比較研究更及時。 Zenger 的著作簡單扼要， Rudolph 對

於歷史批判有敏銳的觸角。 Gerleman 也出版過一本有關艾

其時 i皂爾傳一的 1干吉主。

E.F. Campbell, Ruth (AB; Garden City NY: D。由leday， 1975) 

G. Gerleman, Ruth (BK, 17; Neuk凹he任Vluyn:N eukirchener 

Ve巾g ，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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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Gray, Joshua, Judges, Ruth (NCB; Grand Rapids: Eerdmans , 
1986) 

R.L. Hubbard, The Book 0/ Ruth (NIC, 1叫4; Grand Ra叩P泣

Eer吋dma爪 198泊8)

P. J oüon, Ruth: commeη似的 ph的logique et exegetique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 1953). 

W. Rudol戶， Das Buch Rμth (KA T , 17.1; Gütersloh: Mohn, 2nd 

edn, 1962) 

J.M. Sasson, Rμ的 • A New T，凹的latzon with a Philological 

Commentary and a Formalist-Folklorist lnteψretatzoη(Sheffield: 

JSOT Pre叫 2nd edn , 1989). 

E. Zenger, Das Buch Rμ的 (Zürcher Bibelkommentar;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6). 

其他研究盧德傳的專論和論文集有:

A. Brenner (ed.) ,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Rμ的 (Feminist

Companion to the Bible, 3;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3). 

M. Gow, The Book 0/ Ruth: lts Structure, Theme and PUψose 

(Leicester: Apollos , 1992). (有關經書原來的創作動機和持

續的功能) . 

艾斯德爾俘的評註包括:

H. Bardtke, Das Buch Esther (KAT, 17.5; Gütersloh: Gerd Mohn, 

1963) 

D.J.A. Clines丸， Ezγ叫'a， Nehemiah, Esther (NCB; Grand Rapids: 
Eerdmans , 1984) ;青新和簡潔.

M.V. Fox, Character and ldeology in the Book 0/ Esther (研究舊約

的人物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1991) 除了書題所標明的人物研究之外，也包含一部評

註著作應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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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erleman, Esther 但KAT， 21; Neukirchen-V1uyn: Neukirchener 

Verl嗯， 1973). 

R. Gordis, Megillat Esther: The Masoretic Hebrew Text with 

Introduction, Ne切 T闊的lation and Commentaη(New York: 

Ktav, 197份
A. Meinhold, Das Bμch Esther (Zürcher Bibelkommentare, A T 

13; Zürich: Theolog肌her Verlag, 1983). 

C.A. Moore, Esth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AB , 7B;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Daniel, Esther and Jeremiah: The Addit叫1S (AB, 44; New 

York: D。由leday， 1977), pp. 153-252. 

- Studies in the Book ofEsther (New York: Ktav, 1982). 

L.B. Paton, The Book of Esther (ICC; Edinburgh: T. & T. Clark, 
1908). 

S.P. Re'emi, Esther (ITC; Grand Rapids and Edinburgh: 

Eerdma叫 1985)

其他有用的研究艾斯德爾傳的專論或論文集有:

S且 Berg， The Book of Esther: Motifs, Them白， Strμctμγes (SBLDS , 

44; Chico: Scholars Press, 1979) 

A. Brenner (ed.) ， λ Femin叫 Cor叩anion to E的問 Judith and 

Susanna (Feminist Companion to the Bible, 7;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5), pp.1-206 

D.J .A. Clines ,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ry of the Stoη (TSOTS可，

30;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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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德傳



之

盧{是1零

年代的問題

身巴比倫的口傳法律註釋總集(Baba Bat的 1斗b 山)傳

統的猶太觀點，盧德傳是由先知撒慕爾寫的。但是，

還是很不可能的，即使從聖經之內的證據也可知， l散

票爾在達眛成為以色列君王之前不久去世，在盧

斗 17 ， 18-22 所記的達昧的族譜，相信當時 般人都不會

陌生。經書的首句譯為 I民長統治的日子之後. . . . . . _j 

(有譯文加上:很久;思高中文聖經譯作.富民長執正史

時代) ，即己暗示故事內容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而斗﹒7:

「從前在以色列....有這樣的一個風俗. . . . . . _j也有

同樣的效果。因此，一直以來，學術界都認為，故事

其實是比它所設定的背景更遲，甚至可能書中的族

譜，是後加於原本的故事中。戚耳豪森(\'Vellhausen)相

信全書的成書日期都較遲。

如要從經外推算經書成書的期限，應由達昧的統

治開始，這是因為書的主旨的關係，到書被納入正典

的時期，即公元前二世紀中葉為止。在實踐上，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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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兩大陣營:一相信經書成於充軍以前，另 相

信成書於充罩之後。只有很少的證據支持，經書寫於

充軍期間，雖然持這個觀點的，依然大有人在。

有關盧德傳的日期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找不到令

人滿意的答案，因為沒有決定性的論據，而學者卻總

是從同 堆證據中，得出相反的結論，不過在廿世紀，

大部分的意見都傾向認為，按現在所見的盧德傳，成

書於充軍後(公元前五至四世紀)。論據大致可分為兩方

面:根據經內的證據，和根據經書最可能處於的歷史、

文學或神學背景。

經內的論據

希T白來文的年份

直以來都有人聲稱，經書包含一些年份較遲的語文

模式，也包括阿拉美文。從巴比倫時代開始，阿拉美

文逐漸取代希伯來文，成為以色列的通用語言，它在

經書所呈現的模式，是屬於充軍後的。但經過仔細考

察和研究，發現這種說法站不住腳:華納(Wagner)1966

年出版的確定阿拉美字典指出， 1: 13 節中只有兩個動

詞格式， r或多或少肯定」是阿拉美文(即‘仙ar， Piel , 

等待;和技rga刀， Niphal '被鎖或被束縛) ，沙孫 (Sa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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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盧德傳中，找不到阿拉美文的文法結構，在他

的哲學評註中，也否認以上兩個字是阿拉美詞語。有

人辯論說，儘管在後期，阿拉美文的使用，才越來越

普遍，但它的影響力在相當早期已開始(例如在列下

的:17-37 節記述的，發生於公元前 701 年的事件可見) , 

因此，經書有少量經文的年份較早，也未必不可能。

類似的問題與辨認較遲的希伯來文模式有關。例

如在 1:4 意指「娶妻」的成語仰旬 'if.仿h' 被認定比標

準語式 J均alp 'iI.rdh 自3年份更遲，但這個詞也在民 21:23

節出現 m" rge!ðt (place of feet) I 腳上_j (3:4)一詞，除

此之外只在達 10:6 一處出現，但它與在創 28:11 ， 18 出

現的相對語 m"ra ," fðt (place of head) I 頭底下」的關聯

和意義怎樣，就不清楚了。使問題更複雜的是，盧德傳

有些文法結構，很可能是取用以色列北方方言的文法結

構模式，可是這些北方方言的年份，原則上是很難確定

的。這類語法的主要特色是，配上陰性複數前述詞的陽

性複數字尾，一共出現了七灰;因為在這些情況所涉及

的人物，常常只是兩位女性，很可能這些所謂的陽性字

尾，實在就是含有方言特徵的雙數字尾。

更奇異的是，在這許多尚未證賣的，主張盧德傳

的語文年代較遲的推論之外，同時存在大量的推論，

是支持在經書中，有不少經文含有較早期的語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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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此外，在經書上找到的許多有害納罕色彩的

人名，也可在一些烏加黎特文本中找到。有一些尚待

考證的古代詞彙，例如意指姊妹的古辭

y" bimah(l: 15) ;尊稱天主為 'Shaddai' (1 :20-21) ;還有

me'ðd 可能是一個描述神靈的古辭(1:13) 0 I 國家」一

詞，按正常的串字法的，一共出現了三灰(1 :6; 2:6; 4:3) , 

按不正常的串字法、通常按古代串字法， 共出現了四

次 (1:1 ，2 ， 6 ，22) 。另外還有不普通的「加添詞語尾音」

(pafagog1c nut1)1 ，和一些尚未證富的古典詞彙及片語。

但是，以上所說的語文例子的意義是很有爭議性

的:例如，沙孫認定這些例子，在希伯來文聖經的全

部片語中都可以找到。但是在盧德傳中有些成語，是

在舊約的其他經卷中找不到的，它們對於推斷年份有

甚麼意義，實在很難判斷。總而言之，研究證明，從

語文方面推斷盧德傳有 個較早或較遲的年份，是同

樣不可信。至於那些不普通的格式，無論稱之為阿拉

美文或古辭，要找出它們對於年份的涵義，也是不可

能的事。

有些學者認為，從語文上的證據，他們可以得出

些暫時性的結論(例如，胡伯特[Hubbard]相信，從平

1 在詞語上加添 n 的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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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來說，經書的日期應該在較早期，但是高德士 [Gordis]

卻主張一個較遲的成書日期)。我們也可以說，不一致

的證據，可能表示，故事達到現在所見的形式之前，

經過一個較長的流傳時期。不過，大體上說，我們應

該接受，在這整個考察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主要的

問題: (一)考查所得的證據是非常不一致; (二)我們所

有並可作比較的，希伯來文聖經詞彙以外的文集實在

太少(見 Sasson) 。看來這條考察線應該放棄。

里經5去樺的故掠

盧德傅在幾方面涉及以色列法律，但是並不是常常都

能和它擺平。前面已提過，斗:7 節所給的有關鞋的風俗

的解釋，顯然是與申 25分有關，但現在已不可理解。

更重要的在申 25:5-10 所記的肋未婚姻法(安排死者的

兄弟或近親，娶死者的寡婦和養育他的子女) ，在此暗

示了卻不嚴格遵守;在這個問題上，盧德傳如果不是

擴大，就是誤解了申命紀。另一方面，經書中有一個

宣揚申 24:19-22 的例子，在收割時為孤兒寡婦留下一

些(所謂)供應的穀物(比較肋 19:1-10; 23:22) 。

因此，學者經常假定，故事的年份，應該比相闊

的法律遲一段時間，同時，因為申 12-26 章雖然定為

始於七世紀，但仍有待商榷，而肋未紀的神聖法律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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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章，則源於六世紀初，司祭法典源於充軍期，那

麼盧德傳的年份應該在充軍之後。但是如果反過來

看，立刻可以見到這個論據的疑點﹒或者盧德傳的年

份，比申 25:9 所記的事例，和申 23:斗的禁止混合婚姻

的禁令更早;或者這個故事反映那個普遍的拯救者

包的1) 傳統(在遠親之中，願意維護這個家庭的財產和

聲名的完整之人) ，而不是某 個特別的，與它重疊的

肋未傳統。也許在申 25:9 有關鞋子的風俗，與盧德傳

所記的不一樣，但有不同的重點;雖然 4:7 節不錯是

暗示，作者在回憶過去，某種象做式的行動，取代 3

法律條文的作用，但依然可以辯論說，這段文字是充

軍以前的(見 Rudolph) ，不過是公元前七世紀，而不是

十世紀，同時作者與他所描述的事件，有 段相當長

的距離，這是由於王國的引進和法律整理的後果。這

樣一來，越來越多人明白，比較法律也和從語文方面

找證據一樣，是一誤導的研究路線。

經外的論證

梅克的歷丈背長

認為盧德傳的年份是在充軍以後的學者，他們最喜歡

的論題是，經書對於摩阿布的正面態度，甚至到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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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和摩阿布人聯婚的地步。在傳統上一一也在

爭論上 一直假定，摩阿布(和阿孟)是羅特和他的兩

個女兒亂倫的後果(創 19 章) ，摩阿布 直是以色列的

一個很接近但也很難纏的近鄰，是找人咒罵以色列的

巴拉克的故鄉(戶 22-24)和在撒烏耳時期常來騷亂的敵

人(撒上 1 斗.斗7) 但是這也是達眛逃亡和尋找庇護，

和把父母送來避難的地方。雖然在達昧王朝的時代，

摩阿布有一個短時期在達昧的統治下(撒下 8:2) ，但在

阿哈布的兒子阿哈齊雅統治時，摩阿布背叛了以色列

(歹日下 3 斗 5) ，此後，一直到王朝滅亡，摩阿布都是以

色列背上的一根芒刺。因此，申 23:斗記載﹒「阿孟人

和摩阿布人不得進入上主的集會;他們的後代，即便

到第十代。 J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摩阿布女子盧德，

竟然以以色列的民族、宗教，為自己的民族、宗教，

同時也被他們所接納，並成為達昧的曾祖母，這是非

常有意義的。

因為這樣，有些人認為盧德傳的年份應定在，

方面是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改革之間的平靜時期，另

一方面是亞歷山大征服期間(即公元前五世紀末至四

世紀中) ，在摩阿布已不再是以色列的敵人，但在厄斯

德拉和乃赫米雅施行禁混合婚姻，遇到一些抗拒的時

候(厄上 9-10 ;厄下 13: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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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爭論這個歷史背景不恰當是可能的，向

時，經書也實在找不到甚麼對抗的氣氛，不過，高爾

德 (M. Goulder)認為經書包含一段在第二聖殿期的講

道，對法律作了錯誤的理解，正適合這個沒有對抗氣

氛的背景。近年強烈支持充軍前的成書期的胡伯特指

出，對摩阿布沒有仇恨正是經書成於較早年份的最好

證明(參閱撒上 22:3-斗) ，而且經書所透散的詳和氣氛，

使人不能想像它寫於充軍後，當生活即使在和平的時

期依然艱苦的時代。這些判斷的主觀性顯然可見。學

者對於摩阿布聯繫的真正意義，沒有一致的意見，唯

一的共識是，達味有摩阿布血統可能是一個歷史事

實，因為沒有人會覺得有需要製造這樣的事實。即使

如此，沙孫依然從盧德傳的民俗性質，挑戰這 點，

而且按民俗這種類型，女主角在承擔艱巨的任務以

前，必須先經歷 段艱苦的旅程;從這個角度來說，

摩阿布正是一個便於利用的異壩。

文學牙口神學背長

盧德傳是公認為希伯來文短篇小說的一個例子，常被

學者拿來和聖經中兩大組主要故事作比較，即:在晚

期聖經書巷中找到的故事如，艾斯德爾，達尼爾 1-6

章，約納末日若瑟故事(? ) ;和在梅瑟五書以及申命紀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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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 J 典和 E 典的早期故事，同時也可能包括若瑟故

事。至於創 38 章的猶大和塔瑪爾故事，在主題方面可

找到很明顯的平行點。明侯(/\. Meinhold)從 個稍不同

的方向出發，比較盧德傳和詠 132 篇的內容，認為兩

者都是來自前申命紀學派時代的白冷。另 個特別的

比較是和約伯傳的散文外框的部分對照，有學者認為

約伯傳的散文是脫胎於納敢米的怨訴格(盧 1: 11 一 13 ，

20-21) ，這樣 來，盧德傳的成書期就要指向一個較遲

的年份了。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盧德傳有普世主義和人道主

義的質素，這使它在神學上與訓道篇和約納屬同一類

型，並拉後它的年期，使它可以智慧傳統上七較。經書

在 1:1 節提及的「民長.J '這可能是作者參照來自較

遲的資料，因為作者知道申命紀學)}N編輯的民長紀(約

550BC) ，在此我們可見到前君王時期的詞語。

我們已見過，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有許多相同之

處，但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我們可以質疑，所有肯

定是較遲的作品必在外國都市寫成，而且都和盧德傳

相反，因為只有這部作品，是有關一個外邦人處身於

以色列人之問，而不是相反。我們也可以公正地說，

盧德傳總體的透視點，與訓道篇或約納是很不同的。

在此我們再 灰見到，辯論的結果，全在於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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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點。不過，有趣的是，最近編撰盧德傳評註的

學者，似乎又傾向 個較早的成書期，例如達味或

撒羅滿時代。於是有學者認為所謂「撒羅滿敢蒙時

期_j ，就是這種神學透視點的背景。在這個時代，

人們發現，以不同方式隱蔽的天主旨意，竟在和透

過普通的人和事達成，這使他們感到很驚奇。同時，

他們也可以接受，達昧簡樸誠實的祖先，在默西亞

思想，未染上以色列理想的王者色彩之前的本來面

貌(見 E. Gcrleman) 。

但是，我們對民所謂「撒羅滿歐蒙_j ，到底知道

多少?許多學者都很懷疑，這些「隱蔽的因由」或者

普世神學，是否真可以從某一個特別的時代診斷出

來，即使撒羅滿的時代特徵的歷史性，比我們現在所

見的更高一些。同樣，經書的許多段落的文體，過去

肯定與這個時代的某些文體相似，現代已越來越不肯

定了。樸田 (B. Porten)在 1976 年發現，不能從他的研

究中，為盧德傳與創世紀相似的十五處，找到歷史的

結論，因為很難確定這所有的任何一個文學片段的年

期。沙孫反對先找出 個可以圓滿地解釋在正典中佔

一席位的背景，顯示盧德傳在正典中的出現 I並不

缺乏 個明顯地反覆說理的傾向_j然後根據這背景

而界定經書的年份。他的反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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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的背長

最後和重要的一點是，盧德傳被編排在希伯來聖經的

第三部分，即雜項內，而不被列入先知的部分，暗示

經書趕不及被收錄於先知的部分。這論斷其實不清

晰，在希臘化的猶太傳統(七十賢士正典的基礎)中，盧

德傳是編排在民長紀之後，不過，在雜項中也包含很

古老的成分(例如聖詠集中某些詩篇)。但是，一般都接

受，希伯來文聖經的三部分，大體上是按編年的時序

編排的，同時，口傳法律註釋的傳統也很清楚表明，

在雜項中，盧德傳排在前面(還是按假定的編年秩序) , 

在聖詠集之前。這的確是 個重要的考慮，可避免輕

易地把盧德傳定位在充軍以前的年代。

車吉言侖

從以上的討論，很明顯，在確定盧德傳年份的問題上，

無論是經內或經外的論據，都沒有真正的說服力，大

部分的學者都各自維護自己的結論。胡伯特是支持充

軍前的年份，最得力的學者，沙孫也正視一個王國後

期的背景，認為故事正可重整 個破碎的社會， JI歧徨

它失去的理想。此外，)馬拉 (G. Von Rad) 、侯士(R.M

Hals) 、則爾曼(G. Gcrlcman) 、貝雅弟(D.R.G. Beartie)和尼

迪書(s. Niditch)等學者都支持充軍前的年份。更有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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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觀點是甘貝耳(E.F. Campbell)和]盧鐸夫向(1. Rudolph) 

兩人的論據，他們(分別)辯說，經文首先在撒羅滿時

代寫成，在充軍之後修訂。高德士 (R. Gordis)和賴榷

規(八 Lacocque)卻支持充軍後的年份。

縱然故事有很古老的根源，一直伸延到甚至它寫

成文字之前，從故事可見到的較後期的暗示，也是不

容抹殺的。主張故事在撒羅滿時代之後，沒有經過修

訂，是不可信的。

深入研讀書目

E.F. Campbell，已 The Hebrew 5hort 5tory: A 5tudy of Ruth' , in 

H.N. Bream (ed.) , A Light Unto My Pa的， fs. JM Myers 

(Gettysburg Theological 5tudies, 4; Gettysburg: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83-101 

G.5. Glanzman, 'The Origin and Date of the Book of Ruth' , 

CBQ 21 (1959) , pp. 201-207. 

M. Goulder,‘Ruth, a Homily on Deuteronomy 22-25?' , in H.A. 

McKay and D .J.A. Clines (eds.) , 0/ Prophet's 的sions and 

the Wisdom 0/ Sages. Essays in Honour 0/ R. Norman 

l的'ybray on his Seveη tieth Birthday G50T5up , 162; 

51叫field: ]50T Press, 1993), pp. 307-19. 

R.M. Hals, 7加 Theology 0/ the Boo走 0/ Ruth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9) 

A. Lacocque，已 Date et milieu du livre de Ruth' , Revue d如何OlγE

et de Philosophie Rélψeusε59 (1979) , pp. 5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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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inhold,‘Theologische Schwerpunkte im Buch Ruth und 

ihr Schwergewicht für seine Datierung' , TZ 32 (1976) , 
pp. 129-37 

Jean主uc Vesco ，已 La date du livre de Ruth' , RB 74 (1967) , 

pp. 2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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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是建律

法律背景

J辯論盧德傳的法律態度，是否與經書的目的有關(不

只是主張經書的成書期較早的學者，甚至高爾德也認

為兩者有關聯) ，這依然是一個重要而且值得探討的問

題。書中所記的培勒茲的族譜(4:18-22) ，是猶大族的

族譜，大部分是客納空人，培勒茲作為猶大的兒子，

是猶大與他的媳婦塔瑪爾，按類似代己亡的兄弟立闊

的法律結合而生的。這樣一來，這個族譜記載了，達

昧的祖先，因此也是耶穌的祖先，兩段按代己亡的兄

弟立闊的法律或類似的婚姻。

盧德傳暗示 3以色列法律的多項特色，有時甚至

是頗不確切的，例如代己亡兄弟立制的婚姻法和贖回

權。代巳亡兄弟立制婚姻(Levirate marriage)按字面的講

法是「叔蟬婚姻_j (brother-in-law marriage)(源於拉丁字

let;汁，意指丈夫的兄弟) ，見於申 25:5-10 的記載，男

人死後，安排一個男近親，娶寡婦為亡者立制和承受

他的家業。在盧德來說，最初是不可能的，因為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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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再「沒有兒子_j (1:8-1斗)了。至股贖回權，雖然相關

卻有點不同。按肋 25:23-24 ，47-55 節的記載，這涉及

個以民必須出售產業(或把自己畫作奴隸) ，以便償還價

頂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至親有責任，在可能

的情況下，作買回或贖回產業和保存家庭姓氏的買回

者或拯救者(gd'el) (此法涉及的業權，可見於耶 32:6-12

所記的事例)。涉及類似安排的章節，見於盧 2:20;

3 夕，12一 13 ;及 4:斗，6 。在盧斗:1 所記的無名的至親是納

敢米的拯救者包白石1) ， 波阿次可能是近親的第二位。不

清輩的是，盧德怎樣被牽涉在內。按經文的意思是，

這位拯救者應該娶盧德為妻和購買納敢米的田地，與

盧德生兒育女，並讓他們承繼產業(4:3-5) 。但這是

個不尋常的組合，只在此見到，至親竟拒絕，因為這

樣將損害他自己的產業繼承權 (4:6) 。為甚麼會有這樣

的混淆?

認為以上的細節本質上正確一一不是由於後期對

於古法有誤會，也不是對古法的批評 的學者之

中，胡伯特的討論(見胡著 48-63 頁)最全面和可取。他

的取向揭示，我們其實可以從盧德傳中探索，有關以

色列法律系統中，否則不為人所知的資訊，雖然這裡

的「問題_j ，部分只是顯示， I政策_j (設立己定的法

律規範)和技術之間，即將故策實施在特別或獨特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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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上，不可避免會出現的缺口或差距。我們不難看到，

盧德傳所顯示的，在有需要時娶一個寡婦，只是拯政

者廣泛的責任其中的一部分，雖然在申 25 章並沒有特

別指出這就是。如果一定要保持歷史觀點，那麼其他

的問題就比較棘手了。請看以下簡述.

第一，在斗 3 我們突然聽到納敢米要賣厄里默肋

害的 塊田，這是很奇的。尤其是在故事一開始時我

們看到，兩個婦女在白冷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要靠

拾田間遺下的麥穗以求生存。如果這不過是說故事者

設計的情節，那得假定，在以色列，只要產業的處理

權是委託 個男性繭子的話，寡婦是可以繼承遺產

的，同時，在實踐上，如果田地使用者的改變，要留

待收割之後解決，那麼出力耕種的人，有權收割他所

種的穀物作為酬鈞。在理論上，這不是難以置信的，

但在別處還沒有證賞。

第二，我們不清起為甚麼，納敢米的至親要改變

初衷，不買納敢米田地。為 3尋找答案，讓我們仔細

分析波阿灰這番使至親改變主意的說話(斗:5) 。波阿灰

說 I你從納敢米手中獲得田地的那一天，也應(按書

眉的注 [Qere] If' 1 acquirec!]應譯為If'你獲得」而不是

主要文本中的If'我獲得c!] )娶亡者之妻，摩阿布女子

盧德，好給死者在晶司業上留名。」兩個解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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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探取那一種譯法 r你將獲取」或「我將獲取」。

如果波阿次是在說，如果至親要買田地，他就應娶盧

德，這人可能覺得奇怪，為甚麼他應娶的不是納敢米

(一個假定已超過生育年齡的寡婦) ，而是盧德 他

可能還不曾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她可以生育下一

代，可能為將來帶來復雜的法律問題。或者，波阿灰

令人驚訝的說話是，他自己要娶盧德(見 Beattie 和

Sasson) ，那麼至親可能認為，那塊田地對他至少是個

短期的投資，因為如果盧德和波阿灰結婚，他們可能

會有孩子，這孩子最終會買回這塊田。兩個假設都有

它們的難處，因為它們的假設本質，而且，為甚麼波

阿灰和盧德的子個 (4:13-15) ，應該算作厄里默肋害和

納敢米的子晶司 (4:“-17) ，經文也不曾交代清楚。無論

斗 5 作怎樣的解釋，這困難依然存在，最終也不可能有

甚麼解釋。

不過，一直以來我們可能都不太注意，尤其是

4:16-17 節的象徵性。納故米的鄰居為孩子取名及定名

的舉動(見 Sasson) ，把孩子奉獻給納敢米(17 豈有) ，甚至

納敢米自己的舉動，她「接過嬰兒抱在懷中， 1，故 3 他

的保母_j (16 豈有) ，可能含有 絲生育女神臨現的影子，

在叔默爾文化中，生育女神在王族嬰兒誕生時會出

現。這些女神的功能，主要是確定新生男嬰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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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確定他的將來，他，如果是人，將不可避免是

未來的君王。同樣，納敢米的行動，似乎反映了在古

代近東文學中所見的步驟，王族的嬰孩，抱在她懷中，

並由她哺乳。敢貝得的雙重哺育，甚至反映近東的君

王，有時自稱他們擁有人和神的雙重父母。無疑，希

伯來人對於王者的神性的推測很小心，如果這些古代

題材的遺跡，真被收錄在盧 4:16-17 節這段獨特的描述

中，那也必已經過剔除神話的程序 3 。不過，這段經

文的確加強了斗目11-12 節賦予達昧家族的神聖合法

性。

盧德傳可否在以色列充軍前的法律實施方面，為

後世提供資訊，或者書中所描述的條款，或是誤解，

或只是文學敘述的技巧，這實在是一個可辯論的觀

點。

深入研讀書目

AλAnderson， 'The Marriage of Ruth' , JJS 23 (1978) , pp.171-83. 

D.R.G. Beattie,‘The Book of Ruth as Evidence for Israelite 

Legal Practice'，叮24 (1974) , pp. 251-67. 

E.W. Davies,‘Ruth IV 5 and the duties of the go'el', VT 33 

(1983) , pp. 231-34. 

R. Gordis，已Love， Marriage and Business in the Book of Ruth: A 

Chapter in Hebrew Customary Law九 in H. N. Bream (ed.) , 

活 Light Unto My Pa的" Fs. JM Myers (Gettysburg Theological 

[31 盧德傳法律背景]



Studies IVj Gettysburg: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p. 

241-64. 

D.A. Leggett, The Levirate and Go 'el Institutions in the Old 

Testament with 司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ook 0/ Ruth 

(Cherry Hill, NJ: Mack, 197吋-
B.A. Levine ， ιIn Praise of the Israelite Mispaha: Legal Themes in 

the Book of Ruth' , in H. B. Huffmon et al. 令ds.) ， The Q附st

/or the Kingdom 0/ God: Studies in Honor 0/ G.E. Mendenhall 

(Winona Lake，的: Eisenbrauns, 1983), pp. 95-106. 

T. Thompson and D. Thompson,‘Some Legal Problems in the 

Book ofRuth' , VT18 (1968) , pp. 79-99. 

Also useful are 

C.M. Carmichael,‘A Ceremonial Crux: Removing a Man's 

Sandal as a Female Gesture of Contempt' , JBL 96 (1977) , 

pp. 321-36. 

Kirsten Nielsen,‘Le choix contre le droit dans le livre de Ruth. 

De l' aire de battage au tribunal' , VT35 (1985) , pp. 201-12. 

S.B. Parker, 'The Marriage Blessing in Israelite and Ugaritic 

Literature' , JBL 95(197份， pp. 23-30 

Tl凹e is a sequence of articles in JSOT 5 (1978) on these matters: 

D.R.G. Beattie,‘Ruth III' , pp. 39-48. 

一‘Redemption in Ruth and Related Matters: A Response to 

JM Sasson' , pp. 65-68. 

J. M. Sasson,‘Ruth III: a Response' , pp. 49-5 1. 

已 The Issue of ge'ullah in Ruth' , pp. 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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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盧{藍得

經本和正與

經本和版本

是艾斯德爾傳完全相反，盧德傳沒有任何重大的文
本批判問題。學者多有不同的觀點，例如沙孫、盧鐸

夫\胡伯特等，不過都認為希伯來文本是正確的(雖然

Joüon 對此有保留)。靠研究多個不同的古本，並不足

以重組盧德傳發展的各個階段。

在谷木蘭找到幾個盧德傳希伯來文抄本的片段，

都和我們所知的希伯來文(瑪索辣經本)很相似。在谷木

蘭的發現中， 2QRutha 包括從 2:13 至 4:4 的片段，日

期可能要追至公元一世紀; 2QRuthb 包括 3:13-18 節，

斗QRutha 則包含第 1 章的 1斗行。盧德傳的古猶太譯

文，從希伯來文譯為阿拉美方言( 般稱為塔爾古木，

Targum) ，與原文很接近，沙孫認為對於他的語言學研

究，沒有多大的幫助;至於古敘利亞譯本，雖然比較

自由，但作為比較研究的價值，頗具爭議，因為它的

日期和出處都不能確定。七十賢士希臘文譯本，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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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抄本之間有些出入(共有五十個抄本) ，也不致於影

響我們對於盧德傳個別章節的理解。

不過，要指出的是， 1922 年洛富士("~. Rahlfs)曾經

嘗試大致按抄經的家族，把各希臘文抄本分類，以七

十賢士本的盧德傳作為計劃的試點，當時有意將這個

計劃擴大至全部舊約，不過一直未完成。於是以盧德

的經文為基礎，抄經的家族有 Hexaplaric ， proto 

Lucian此，是何r 等，而古希臘文本也第 次確定下來。

這樣 來，盧德傳的研究便不經意地展示了，一般聖

經文本可能有的翻譯史。柯爾士(F. l'vf. Cross)嘗試以洛

富士的研究為基礎(他的士作一直得不到普遍的接

受) ，把主要的希臘抄本家族，不日背後的希伯來傳統

內，假定與此相闊的家族匹配。 般假定這些個別的

希伯來傳統，是從充軍以來，已分別從不同地區的主

要猶太僑民團體中，發展起來了。在古希臘文本背後

的希伯來傳統，假定是從埃及衍生，而由巴勒斯坦的

希伯來傳統，產生了 Lt:叫ln1C家族的希臘文本，由巴

比倫的希伯來傳統，產生了如毛主6 家族。

瑪索辣經文中的盧德傳有些特色，應該在此提

出。文本有相當頻密的旁批(Qerε)改正聖經文本中出

現的錯誤(1:8; 2:1; 3:3人 14; 4 :4,5) ;幾個從書邊插入的

例子(2:11; 3:5 ， 17)' 一個在經文旁邊指示刪滅字旬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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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3:12) 。不過，從釋經者的角度來說，沒有一個有特

別重要的意義(見 Sasson 及其他學者)。

第三個特色是:盧德傳的希伯來文顯示，詞類的

陰陽類別混亂:陽類動詞或字尾，卻配上陰類前述詞。

到目前為止，有闊的研究，主要是為字尾尋找解釋，

但沒有甚麼成就，例如，錯配被解釋為較後期的希伯

來文的特色，或者是理論上的變異(這也可能在早期出

現) ;或者是一個雙重結構(在描述成對的對象時適

用) ;或者是方言或俗語。沒有人知道。

此外，文本有多處，如果沒有修改是不可能翻譯

的。最難英譯的字是在 2:7 下半節，照字面直譯是:

「這[陽類]她坐著/逗留著在屋裡很一會兒_j (凹sv 譯

為:並未稍事休息)。希伯來文尚且這樣雜亂無章，不

幸版本又這樣分歧，要解決這 句經文，真是談何容

易。甘貝耳對這整旬經文所帶出的問題，提出全面的

討論(見甘著 9斗 96 頁) ，他其實只不過譯出了前幾個字

而已。雖然這一旬在書中一個重要的轉換點出現，但

因為接著記述盧德與波阿次第一次會面，所以不可能

有甚麼情節要依賴它。一個更重要的詮釋 4:5 節的難

題，是在前面已討論過，與經書的法律背景有闊的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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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正典

盧德傳與艾斯德爾傳另 個相反的特點是，在盧德

傅，被納入正典是沒有甚麼困難的。不錯，口傳法律

註釋的傳統 (i"V1eg.7a)認為「盧德傳、雅歌、末日艾斯德爾

傳弄髒雙手」 意思是這些書卷便危害的聖潔感染

菌，黏在接觸經卷的人手上，這話暗示，有人對於艾

斯德爾傳己確定但盧德傳卻未知這觀點，持相反的看

法。但是這話並不 定表示盧德傳在列為正典一事上

曾經出現問題。此書常提及神的名號(雅皮克[上主]1 8

灰，全能者 2 次，天主斗灰) ，它的風格和內容是無可

指摘的，它與有關達昧的各傳統都有重要的銜接。另

一方面，可能經師找到它與梅瑟五書在法律方面有矛

盾。經師(辣彼)傳統解釋申 23:3-6(例如禁止瑪赫陸、

基肋雍和波阿灰等人的混合婚姻) ，其實准許以色列男

子娶外族女子，但不准以色列女子嫁外族男子。

盧德傳在正典中的位置，是一個不簡單的難題，

以上已指出，經書既被編入雜I頁中(在猶太傳統中)也被

收錄在先知書部分(在七十豎士傳統中)。現在的問題

是，七十賢士是否擁有一個源出於猶太的傳統(見

Gerleman) ，或者盧德傳列入希伯來正典是否是最初的

做法(見 R吋olph) 。

盧德傳在希伯來聖經的位置，得到巴比倫口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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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註釋總集(b.Ba! 14b)和厄斯德拉卷四 (4E之ra 14:44 

46 , c.1 00 BC)證實，這兩份資料肯定有二十四部正典，

包括編於雜項中的盧德傳。編排的原則是按編年史的

時序，盧德傳則被列於雜I頁的第 卷書。另一個傳統

卻由教父如奧力振、熱羅尼莫、和麥里度等(幾位學者

均不悍煩地研究希伯來傳統) ，不日若瑟夫曖昧的評論

(A戶ion 1 :8 ， 38-42)證富，指出希伯來文聖經有 22 卷書，

表示如果我們所知的 24 卷書中，有兩卷書和其他的書

合併，這個數目就能配合，就是說盧德傳與民長紀相

合，哀歌與耶月2米亞相合。從理論上說，這並不是不

可能。不過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這一說的證據比較

薄弱(例如胡伯特，儘管他相信盧德傳可能成書於充軍

前) .因為很難把這傳統的來源，推至超過上述證據所

提出的時期。從表面看來，較可能的是盧德傳原來屬

於雜I頁，後來被「提升J 至先知書的地位，而不是倒

過來。

值得附帶提出的一點是，民長紀的末段(19-21 章，

肋未人討自己妾)和盧德傳之間，在文學上有頗多相聯

之處。可能民長紀這部分的資料是後加的，但即使是

這樣，相似點的廣泛性還是令人震驚:除了多處在文

法上相同之外，例如兩者都用 3娶妻的成語(用了一個

不常用的動詞 ndJ'泣，盧 1 :斗; f至 21 :23) .兩個故事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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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大的白冷有關，雖然一個是從猶大的白冷到外地娶

妻，而另一個卻從外地到猶大的白冷娶妻。在兩個故

事中，自主人都需要外鄉人善待，盧德是得到了，但在

民長紀，肋末人最初受到善待，但後來卻受辱;在盧

德傳故事的發展是，一個家族，後來證實是達昧家族，

得以延續，而在民長紀卻相反，犯法的後果是整個本

雅明族面臨種族滅絕的災難。這些比較 實在是相

反的對比一一-可能是把盧德傳「提升J 至先知書的位

置的動機。

即使在雜項之內，盧德傳的位置也是有變動的。

儘管在口傳法律註釋總集傳統中，經書是編排在雜1頁

的第 ，實際上，在現代希伯來文聖經(以出色的成

於公元 1008 或 1009 年的 Leningard manuscript 抄本

為基礎)中，它是編排在簡言之後，簡言最後以一首

賢婦頌 'e.reth-/;qyil 結束，這也正是盧德傳的目的所

在。

盧德傳、五卷經之一

最後要討論的項目是，盧德傳被收錄為篇幅短，和指

定在節日的慶典中誦讀的五卷經書之一。把五卷經書

集合成-*且，只是在公元六至九世紀之間的事，而盧

德傳在這一組內的位置不定，或是第 卷(按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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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編年史灰序，因為它被認定是由撒慕爾著作

的) ，或者按慶節的灰第，在第二個節日慶祝五旬節

中誦讀。

為甚麼在這個節日，即五旬節(暗示它的日期是逾

越節的第一日後五十日)誦讀盧德傳，現在我們已不能

確實知道 3 。這經書不像艾斯德爾傳那樣，是一個節

日的追溯故事，在故事中也不曾特別涉及五旬節。但

兩者的關聯是由於盧德的故事是發生在，一方面是逾

越節和大麥收成(1 :22) ，另一方面是五旬節和小麥收成

(2:2月之間的時期。再者，盧德接受以色列人的生活方

式，常被視為她的「皇帝依_J ，這使她的故事，很適合

一個不只是農業的慶節，同時也賦有(以典型的以色列

方式)第二個歷史意義，紀念天主在西乃山上賜予以民

法律。還有，按傳統的說法，達味也是在一年的這個

季節中誕生和逝世的。

深入研言賣書目

除了在有關的評註之內找到的資料之外，也可參閱下列書

籍和文章:

D.R.G. Beat肘， 'Ruth 2:7 and Midrash' , ZA W 99 (198乃， pp. 

422-刃， a different view to that of: 

Avi Hurvitz,‘Ruth 2:7~A Midrashic Glos仇 ZAW95 (1983) , 

pp. 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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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hornhill，已 The Greek T ext of the Book of Ruth: A 

Grouping of Manuscripts According to Origen's Hexapla' , 

叮3 (1953) , pp. 239-49 

盧德傳與民 19-21 章的關係，參悶:

R.G. Boling, ]udges (AB;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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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星龍博

文學問題

dZ德傳的現代文學分析，由龔窩的研究工作開始，

他首先把此書定為短篇小說類型(novella) ，並把全書的

內容分為 11 個主要的揚景。有關文學類型的問題，在

上 章，我們巴比較過盧德傳和艾斯德爾傳的文學類

型，並旦因為類型的問題，對於決定盧德傳的年份這

個難題，有一定的影響，所以也比較過經書和聖經其

他經卷，末日比較根據可靠的理由可確定其年期的經卷

內的故事。不過，盧德傳的類型問題本身也是一個值

得研究的題目，以下我們就從這個問題入手，去考慮

可以對經文提出甚麼恰當的問題(因此，如果故事是民

俗性質的，就不能根據經書的類型，解決某些有關法

律的問題，等等)。

龔喬所界定的短篇小說的範疇相當廣泛。本質

上，它較多描寫境況和角色，較少報導事實;它善於

運用對話，雖然精簡但不乏情節(多個) ;有很好的技

巧;也可能是虛構的。祖利士(A. Jolles)把整個文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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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範園，分為九個「簡單模式_j(Eù夕出如 Forme刀， 1930) , 

計有:傳奇、英勇冒險故事、神話、謎語故事、簡言、

奇案錄、回憶錄、故事、和笑話/完爾，短篇小說應

該屬於故事一類(見 Sasson) 。

為縮窄範疇，龔喬提議把盧德傳歸於簡單精美的

小說之類，說這是一個沒有惡人的單純訓導故事。不

過其他的取向也是可取的，例如甘貝耳的觀點，他認

為叫novella"(小說)給人不嚴肅，和不可能有歷史性的印

象，寧取「短篇故事」。甘貝耳界定的短篇故事，含

有半詩體的性質(尤其是角色的講話);對典型或平凡的

人有興趣(儘管他們和他們的行為，事後證實有廣泛的

重要性) ;有教育性和娛樂性(尤其是在盧德的例子，顯

示天主的目標最終必實現) ;在結合文學的技巧和湛深

的意義上，質素高超。

甘貝耳其實相信，短篇故事是在以色列本土出現

的一種新文體，無需要借助外來的力量，的確，如果

它是在君王時代興起的，那時也沒有任何先例可供借

鏡。他指出經書描述鄉村生活生動而真確，更加增強

他的假設的說服力，雖然他沒有聲言，盧德傳本質上

是份歷史作品。

按同一思維脈絡，如果把盧德傳和創 13 章和 19

章的羅特的故事，創 38 章猶大和塔瑪爾的故事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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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結構可以在盟約史中找到根源。每個故事，大致

(仍有可爭議)按同一的結構，包括同一系列的行動: (1) 

傳遞和分離; (2)分離引起的災難; (3)被遺棄，保存家

族唯一的希望落在一個女子身上; (4)得救，因為一位

近親承擔了延續家族的責任; (5)女方探取主動，進行

了一灰床上的計諜; (6)慶典; (7)為兄弟立繭的結合;

及 (8)後代。

不過，無論如何，這不是研究這個題目的最後結

論，因為迪賈(Phyllis Trible)更貼近地界定盧德傳是「喜

劇_j ，羅拔遜(E. Robertson)界定為歷史小說，賴榷規(人.

Lacocque)認為是一個顛覆的寓言;沙孫a .M. Sasson) 

認為是民俗故事，或者至少一個有民俗色彩的故事(即

按一個民俗故事的模式而寫的，不過，原始本不一定

是 個口傳的民俗故事)。最後這個說法，離甘貝耳的

觀點很遠了，因為在甘氏看來，正是這種「神仙故事」

的質素，在一些明顯是屬於較遲的故事(例如艾斯德爾

傳) ，是標誌它們的年代的質素，他認為這些質素，是

使短篇故事類型貶值的非原始質素。

盧德傳的民俗故事性質

沙孫是學者中，最全面衡量盧德傳的民俗故事質素的

學者。他以樸洛布(Vladimir Propp, 1928)對蘇聯神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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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語形研究，作為研究工作的準則。樸j各布主要的

興趣是在尋找，使故事從一個動作，推進到另 個的

情節所包含的元素。他稱這些元素為「功能_j ，他從

分析大量的故事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功能的數量有限

(按他的計算，總數是三十一) ，罔時，雖然不是所有的

功能都包括在一個故事中，出現時卻總按同樣的順

序。功能會由多至七個戲劇角色施展，這不是為了在

任何個別的意義上，描寫他們的性格，引起聽眾或讀

者的興趣，而是為 3他們在下一個情節必須有的功

能。和功能一樣，個別的戲劇角色，也不是全部都必

需在一個故事中出現:例如盧德傳，缺乏一個「惡棍_j'

但有一個「調度者_j (納敢米) ，一個「英雄_j (盧德) , 

個「被尋求者_j (敢貝得)和一個「假英雄_j (4: 1ff 所

見的無名的近親)。波阿灰的功能複雜，主要包含兩方

面:他首先以「捐助者」的身分出現，然後以故事中

的「英雄」本身出現。

故事按樸洛布式程序發展。簡單的說，第一、二

章(進度 I)包含預備的資料，描述揚景，舖設貧困或缺

席的情景，在此是婦女們的貧窮和脆弱 (1 :1-6) ，這正

是英雄的挽救職務。確認盧德的英雄身分(1:7-17) ，她

將應邀前去解決她們的困境(1: 18-2:2) 。接著引進捐助

者(波阿灰) ，他將協助女英雄完成她的工作，不過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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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問末日考驗她，直到得出初步的解決方案 (2:3-22) 。在

3:1-13(進度 II)節出現一系列新事件，功能與第一部分

相若。沙孫認為故事發展到現在，當波阿次自己成為

故事的英雄時(3:14-15) ，一個職務的轉變要出現(與此

相連，有趣的是， 3:15 節最後的一句 r於是他就進

城去 J ， 1 頗耐人尋味，長期以來便很多註釋者困惑，

他們認為盧德應該是這裡的動詞的主詞;在此，沙孫

找到證據支持他的論點，他認為現在波阿灰是那個搜

尋的英雄)。最後，在 3:16-18 節這段連接資料(即沙孫

不知如何按樸洛布的功能論界定的資料)之後，故事開

始向 個新的方向發展(進度 II1) ，波阿灰以未被確認

的英雄之身分來到城門口，他必曾向那位無名的假英

雄挑戰(斗:1ff.)。他的成功，使故事的工作和搜尋達到

圓滿，而英雄也得到他的償報(斗 15) 。餘下的情節(進

度 1V)在斗 16-22 引進了一個新故事開始的特色。結果

是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故事結局，沒有任何不圓滿的

例外，因為「所有的角色，都圓滿地實現 3盧德以前

的世代的任務」

在力求盧德傳末日這套設計配合的過程中， 些壓

力和拉力都明顯可見，而沙孫自己也常說，樸洛布的

1 譯者註:思高中文聖經及英文聖經如 :N戶， NRSV， NEB 等版本，
在盧 3:15 見不到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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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必須「精煉甚至可能再精煉_J ，才能更好運用於

聖經和古代近東其他文本上。他自己也附加條件，說

盧德傳，儘管在格式上有民俗故事色彩，但不能把它

看作一個民俗故事，因為這暗示 個很長時期口傳過

程，但這是不能證實的過程。沙孫在他著作的第二版

表示，他所作的樸洛布式分析一一其實只局限於他分

析語文那章的末段(196-218 頁)一一收到他所謂的不成

比例的注意，他感到遺憾。其實，像這個優越的研究，

暗示聖經文學包含民俗元素，引起這樣的注意是很自

然的。

盧德傳的前身

儘管有人爭論(見 Campbell， 1975) ，希伯來短篇故事作

為一種新興文體，以盧德傳為其首例之一，對更早期的

文學和主題的「階段」的研究，無疑就是進入死胡同(即

使有這樣的「階段」存在) ，因為我們對這些階段不認

識，學者曾經多灰嘗試去辨認更早期的階段。

我們再看龔喬，他認為故事的主題是關於 個忠

心卻無子的寡婦，最後終能為已故的丈夫取得後裔。

這個主題可追溯到埃及的神話故事，也使人想起愛色

斯和奧斯利士神話 (Isis and 0叫is myth '在這個神話

中，太陽神賀魯士是由愛色斯從己死去的奧斯利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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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而生)。在以色列，從最早的時代，魔術和巫術的元

素即已不能接納，不過故事中的這種元素，已被在人

性的法律主義，例如為兄弟立闊的保護下取而代之

了，它的新包裝首先在創 38 章猶大和塔瑪爾的故事中

出現。在納敢米的故事中，這元素只是後加的(盧德本

身就是稍後加插的) ，不過很快就脫去原始的糙質而變

得很精做了。這個假設只得到少數人的接納，不只是

因為這明顯是推測，也因為這是「原子論式」的研究

法，只處理敘述中孤立的片段，而忽略了整個故事的

主題和動機(見 Sasson) 。

另一些批評是針對盧德傳源於客納罕口傳詩歌的

理論。有學者認為盧德傳是古代客納罕詩歌(或者是古

代的重謠)的 部分，或在充軍後才寫成文字(見

Myers) ，或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紀，分幾個階段和加入天

主的仁愛(μ叫的概念，直至充軍後，再加入族譜資料

和在 4:7 中提及現已不存在的脫鞋風俗而完成(見

Gla口zman) 。首先，要顯示盧德傳原來是純詩體之說(見

:rvIyers) ，必定是失敗的，部分原因是學者對於界定，

何者是希伯來文詩創作的原則，意見仍然很分歧(無論

是按童音或音節計算，在現已確定為詩的資料，例如

聖詠中運用，效果都不能令人滿意) ，部分是因為從邁

爾士(Myers)工作我們看到，如果全部盧德傳都歸於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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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體，那就必須應用不止 種分類的原則一一隨時

更換， 1吏書看來很怪異一一一而且在確實計算(童音或音

節)的過程開始前，要對瑪索辣經文作分類上的修訂。

第二，一般都假定，詩必定比散文更古老，這是經不

起考察研究的:找不到明顯的理由說明，為甚麼一首

詩會轉變成一篇散文，同時散文似乎(可爭論的)比詩更

適合作為表達這個充滿家庭色彩的故事的工具(見

Campbell) 。

第三個有關盧德傳的背景的理論或理論的漲別，

放棄追尋它的文學類型的根源，而集中研究它可能有

的生殖崇拜神話的功能。雖然比較過美索不達米亞、

希臘、刺客納罕的傳奇，在羅理(Rowley， 1965)嚴厲的

批評下，美索不達米亞和希臘的選擇， r基本上已取

j消肖.J (見 Sasson吋) ;任何與依魯魯、西斯神話(何Eleu叫n

中連串類似的事件，都不過是由於它們各自與普遍的

民俗模式相合而已。格靈(Ba出ara Gail Green)在 篇未

發表的博士論文中，研究盧德傳中農田和種籽的象徵

問題，發現經書中有大約二十個題目，都可在其他文

化，其中包括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依洛郭族(Iroquois)文

化的不同故事中找到。不過，客納罕版的理論，受到

再三討論，主要是因為與生殖有闊的主題，在盧德傳

中糾結很深，而故事行動的一個重要竭地:打點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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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中常是 個充滿崇拜色彩的竭地。此外，

白冷這個名字意指「麵包之屋_j (或者寓意更強的:利

但神之屋‘House of [the god] Lehem') ，也可能意指 個

崇拜中心。更率直地說，指摩阿布下界之神革摩士

(Chemosh)之家，也可以理解為象徵盧德從陰府冒出

來，參與雅闋的「麵包之屋」的生命。有人認為在原

來的傳奇中，故事開始時見到的饑荒，它的後果(不是

原因)是納敢米離鄉背井，而她重返的後果是.在猶大

生殖崇拜復興(見\\fright; Sheehan) 。這理論尚有辯論的

餘地，無論如何，這是有高度推測性的推論。

第四，一個較謹慎和相應地較成功的提議是:盧

德傳是由兩個前以色列的口傳故事組成，故事一，有

關納敢米的 (Variant 八) ，故事二，有關盧德的 (Var山ìt

B) ，兩者都源於白冷的培勒茲族，都有一個共同的主

題 I女性命運的逆轉」。對股這個二元說有利而且

最好的證據是:現在所見的經書對於誰是故事的女英

雄，似乎依然懸而未決(的確，到底是誰得救，是誰做

了母親，生了故貝得! )是納敢米還是盧德?貝寧那(F\.

Brεnner)認為故事應該和羅特與女兒的故事(創 19:30

38) 、猶大利 I苔瑪爾的故事(創 38 章)連成一 1囂，作為傳

統的資料，解釋達昧與外邦人的關係，和他天生在女

色方面的弱點。不過，從表面看不到甚麼令人折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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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要把兩個故事合編以達到這個目的，更重要的

是，從現在所見，經書本身就是一個統 的創作

(4: 17 ， 18-22 例外) ，這正是學者基本上 致同意的一點。

現在餘下的唯 一點是，假定盧德傳必然是從一

個口傳故事開始。雖然表面看來，這似乎沒有甚麼可

爭論的，而且似乎很可信(例如甘貝耳討論古代以色列

的「說書人」的職務) ，我們還是可以提出一點反駁，

全書好像沒有足夠的公式化語言(口傳)所要求的比

率，甚至連一個形式化的故事模型也欠奉。甚至沙孫

也認為，雖然它有民俗故事的質素，但它更像 個依

照民間傳說而寫成的文字故事。

盧德傳的結構

龔喬所分析並受到不少學者(例如I\Iurphy in the ForJlJ.I" 

0/ the Olr.μ/ γt圳rtc.仰r叫刀/ Lite仇r.η、'c的

結構女如日下 1: 1-5 í埸暑景的舖;排1非~ ; 1:6-18 納敢米回鄉;

1:1叩9-2泣2 插段，布納內敢米和盧德來到臼)冷令;土2正叫:汙1-17 盧德，

這位摩阿布女子在波阿灰的田中受到禮遇; 2: 1吋8-2臼3 插

段，盧德向納故米報告一切 3:1-5 納敢米的計畫~ ; 

3:6-15 波阿次在麥堆旁向盧德許下誓言 3: “一 18 插

段，盧德向納敢米報告; 4:1-12 在白冷城門前的談話;

4:13-17 結局一個兒子出生;斗:18-22 附錄:族譜。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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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有時是按地點的轉換而分，有時卻按行動而分，埸

景與揚景之間的連接，通常是由民內在的凝緊力，或

藉一定的首字和重述相連，例如「回去_j (J'ûb)(在第 1

章一共出現了 12 灰)等字眼。

更簡單的做法是把全書分為四個情節(見例如

Hubbard) ，每個與章配合(沒有個龔喬分的揚景

可以和 章相連) ，或者斗:17 ， 18 位的族譜可視為後加

的資料。支持這個大綱的，其實是因為在每一章之內，

都可以找到以一節或數節組成的核心(第 1 章﹒ 11-13

節 , 第 2 章 : 10 節 ; 第 3 章 :9 節 ; 第 4 章 : 11 宣布) , 而

在同一情節內其餘的資料，就圍繞著核心均衡地排

列。哈賴爾O. Hallaire)對第 1 章的結構所作的交叉對

偶 (chias tic)分析，足以證B且這一點。有學者曾經按同

樣的脈絡，特別是在第 2 章和第 3 章之間，找到更大

的交叉對偶結構(見 Bertman '這當然是指沙孫的特別

結構分析中，進度 II 重複進度 I 的那 大部分資料)。

假設整個故事是按交叉對偶的結構排列，但是在第 1

和第斗章，這個假設比較不成功。

文學質素和雙關語

如果盧德傳不能歸於詩這一類文體，那大部分學者都

同意，這部經書是一部高質素的散文，而且是界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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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詩之間的優質散文，包含優美的平行旬，充滿詩

意的用字和用典，因此被譽為「抒情詩式_j (Gunkel) 

或「禮儀(隆重)式的文學_j (C乳mpbell) 。值得一提的是，

在舊約所有經卷的對話和敘述文的比率中，盧德傳對

話的比率是最高的，在的節中約佔 55 節σouo叫，這

顯示了它的戲劇性的潛質。沙孫也列了另一些使經書

最適宜公開朗誦或表演的質素(見沙著 226-27 頁)。

舊約敘述文的一個特色，在盧德傳中發揮得淋漓

盡致。因為這個故事甚少枝節，教述就一直處於懸疑

的狀態，使聽眾或讀者，很少機會可停下來喘 口氣。

它也是「滿載背景_j (I~ue出ach 不朽的名句)。這話的意

思可以是﹒在故事的講述中，不必要的細節都 一被

剪去，使聽眾或讀者能聽到對話，見到動作，和把動

機交回給角色自己(就好像在真實生活中所發生的一

樣)。這表示聽眾在理解故事的角色方面，要作出重大

的貢獻(還是那樣，就好像現實生活一樣) ，同時，正如

典型的古代故事講述那樣，每一灰只有兩個角色在對

話，聽眾總是被帶入 種氣氛，好像那些見不到和聽

不到的角色，都隱藏在「背景」中(包括天主本身) ，實

際上影響著在幕前的角色的選擇。這個題目在討論盧

德傳的神學時將會再出現，是(頗具爭議)隱蔽助佑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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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孫在他的著作(223-25 頁)中，扼要地列出盧德傳

所運用的 大系列的技巧，在此選取其中幾個(不可避

免是個人的取向) ，希望可以藉此欣賞經書的風格。作

者似乎很喜歡玩弄 些隱蔽的數字，尤其是 7 ，3 及其

倍數。由此，我們看到納敢米的名字，重複 3二十一

灰(3 乘 7) ;白)令、摩阿布、和「摩阿布女子 J 出現過

七灰; 3首大，三灰;同時，在波阿灰的誓詞裡，-上

主永在(生)_j (!7q)1 YH日子7日， 3:13)片語中「生_j (lives)一字

中的希伯來字母戶的的數值是 8 'yðd 的數值是 10 ' 

總數是 18 '這正是 Yhwh 這個名字出現在全書的灰

數。其他類似的例子，見沙著。

經書另一個特色是，有些模式是不必依賴數字而

出現的，例如發展一對對的反義詞:飢荒/豐足、貧

瘖/富庶、老年/少年、孤獨/團體、賞報/懲罰(見

Rauber) ，此外還有:男/女、死/生、傳統/創新(見

Triblc) 。這些可能是敘述者的「標籤裝置_j ，強迫聽

眾集中注意他認為重要的資料，而不至致女於被一種前後

U呼于應(令切-刀仇Lμ/仰tt的f仆仰J

同一個片語，在一個資料單元開始和結束時出現，造

成一個「框架_j ，以把單元的內容圍在框內(在盧德傳

中也找到前後呼應的例子)。

在規模較小的交叉對偶中， 對辭語運用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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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第二灰出現時，秩序是倒轉的(見 Campbell)

丈夫/兒子(1:3 與 5) ;去/回 (1 :8 與 12) ;全能者/上

主 (1 :20 與 21) ;大哭/吻 (1 :9 與 1斗)長老/民眾(斗 9 與

11 ;再而陸/基肋雍 (1 :2 ， 5 與 4:9) 。

其他的特色包括半韻(常引的例子是 2:10)和雙關

語的運用。甘貝耳說「他(作者)其中 個技巧是選定一

個特別的希伯來字，作為一個特別揚景的關鍵字眼，

並在整個揚景中一再重複它，又在另 個揚景再提出

來以作為聯繫_j一個相關的技術是， r探索一個特

別的辭語協調而細微的差異 J

作者似乎常故意重複使用 些關鍵字和片語，例

如，安身(1 :9; 3:1)空空(于)(1:21; 3:17) ;有錢有勢/賢

德 (2:1; 3:11 [參閱斗:11]) ;垂青/香顧(2:10; 2:19) ;翼下

(2:12; 3:19一一譯者註:中文及英文聖經均無此節)雖

然有些字眼出現三、四灰，例如慈愛 (J:esed， 1 :8; 2:20; 

3:10)和不捨/常在 起/住在一起 (1:14; 2:8 ， 21 ， 23) 。

在每一個例子中，第一次探用的辭語，總是預示即將

發生的事，就如先說明問題然後解決一樣。

角色的名字一一有特殊意義一一是用來提示故事

格調的。例如厄里默助害 (Elirnelech ， 'my God is king' , 

意即:我的天主是君王)這個名字，暗示他的後裔的將

來，要在達昧，這位天主在地上的副攝政王身上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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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內敢米 (Naomi，正my gracious/pleasant one' ，意ElP ﹒我寵

愛/可愛的)要人稱她為瑪辣(1 :20)' ，因為全能者待

我好吉_j ，瑪辣(Mar乳，白山er on的意指苦澀;她死去的

兒子一個叫瑪赫隆(:tv叫11on，病) , 個叫基肋雍(Chilion

弱/消瘦) ，而她的媳婦，一個叫敢爾帕 (ρOrpl叫1，

ζb廿clo∞)u吋d/川dl祉r叩:

足?叮) , 個叫盧德，盧德的名字可能意指朋友(飽和=

水量充足)。波阿灰的名字是指'(他)有力量」或「他

帶來力量_j他的兒子敢貝得(Obed， 'servant') ，意指僕

人，是達昧家族的祖先，達昧家族的君王都是上王之

僕。以上所舉的例子，應該足以顯示，盧德傳從頭至

尾都是經過精心製作的。

4: 17, 18-22 的狀況

緊接以上的討論，現在讓我們回到族譜資料的來源，

這個常被人持懷疑態度看待的問題。在斗:17 節來說，

胡伯特(1988 年)所作的有關年份的考證，應該是最完

整的，他不認為這一節是原始的創作。由那些「婦女J

為盧德的兒子起名，而且連續起名兩灰(17a 和 17b) , 

這是很怪異的，同時教員得這個名字，也沒有在婦女

第 次宣言中說出來。其中一個普遍被人接受的解釋

是，在 17a 中，原來的名字(Ben-noam) ，被「名_j U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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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希伯來字所取代，而 17b 是後加的(見 Eissfel祉，

Introduäion to the O!d T'eJ-tament) 。

另 種看法，認為 17b 是原創的，因為如果沒有

它 1刊的意義不完整，那是說: 17a 本身不是命名的公

式，但有它自己的目的，例如正式向父親(在此是向納

敢米)宣佈， 個兒子誕生了(比較耶 20:14-18) 。這樣

一來，就需要 17b 的命名，以使整個揚景圓滿。

有些學者認為 4:18-22 節的族譜是可證賣的，他們

的論證主要是相信族譜在類型判斷上，和故事的類

型，至少在現代的思想來說是很不同的。這個族譜與

編上 2:5-15 所載的那個較詳盡的族譜，有很清晰的聯

繫，直接連上在斗:12 提及的波阿灰的祖先培勒茲，忽

視敘述者所強調的，敢貝得是納敢米的兒子和厄里默

且對害的後裔的說法，卻加強故事和達昧的聯繫。即使

如此， 60 和 70 年代對於古代族譜本質的研究顯示，

還是一門有高度創意和目標清晰的藝術，這無形中又

使人想到，這族譜，說到底，是否一直就是故事的一

部分(見 Sasso叫 Gordis 1974) ，或者，至少它與經書餘

下的神學觀是協調的(見 Loretz 1960) 。它的十世這個數

目字，反映 1 斗的十年和斗:2 的十位長老;它也平衡了

1 :1-5 有關厄里默肋客幾乎滿絕的敘述，肯定了他這

族不至於中斷;總體而言，它強調整個故事的偉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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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盧德的忠心偉大的賞報是天王世代不斷的忠誠的

助佑。

麥卡迪(c. McCarthy)和理利 (\'(r Riley)提出另一個

觀點，認為 17b 和斗:18~22 節都是後加的，是後人被故

事與白冷的關聯所吸引而加上的(參閱撒上 16:1 提到

達昧的事) ;與摩阿布的關聯(撒上 22:3~4 提到達昧的

父母在那裡住了一些日子) ;在 4:12 提到培勒茲，並童

提達昧家族中另一個代兄弟立闊的婚姻。結果是，盧

德的故事整個溶入有關達昧的傳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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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enner，叫oml 叫 Ruth'，叮33 (1983) , pp. 385-97. 

C. Fontaine ， ιThe Deceptive Goddess' , Semeia 42 (1988) , pp. 

84-102. 

J .M. Mayes, The Linguistic and L山間ry Form 0/ the Book 0/ Rμ的
(Leiden: Brill, 1955) 

].F.K. Sheehan，已 The Word of God as Myth: the Book of Ruth' , 

in R .J. Clifford (ed.)，加 1的rd in the 防城'. Essays in Honor 

0/天L. Moriarty， 字 (Cambridge: Weston College Press , 1973) , 

pp. 35-46. 

G.R.H. Wright,‘The Mother-Maid at Bethlehem' , ZA W 98 

(198吋， pp. 56-72 

[57 lU.忠傳。文學問題]



有關盧德傳的結構:

1n addition to Gow，叫e Book o/Rμth see: 

S. Bertman,‘Symmetrical Design in the Book of Ruth' , ]BL 84 

(1965) , pp. 165-68. 

J. Hallaire, 'U n jeu de structures dans le livre de Ruth' , Nouvelle 

Re叮Uω叫ue T羽hé，白ωól勾O嗯E

E.R. W恬endland，‘S缸tr凹ucαtu盯l汀ra址1 Symmetry and 1ts Si屯gn血ifιlca叩nce III 

the Book of Ruth' , in P. C. Stine (ed.) , 155附5 in Bible 

Translation (UBS Monograph, 3; N ew Y ork: U 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3) , pp. 30-63. 

有關文學質素和雙關語:

Adele Berlin,‘Poetics in the Book of Ruth' , in Poet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0/ Biblical Narrative (Sheffield: Almond Press , 

1983) 

M. Bernstein, 'Two Multivalent Readings in the Ruth 

Narrative' ，戶。T 50 (1991) , pp. 15-26. 

Calum M. Carmichael,‘“Treading" in the Book of Ruth' , 

ZA W92 (1980) , pp. 2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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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盧籠f專

神學與目的

盧德傳的主題和神學

討論盧德傳的神學與目的，首先應抽出書中的重要

的主題。這至少有兩個。第一個是要延續厄里默肋客

這一支。雅閻親自促成這事 (4:14) , g9:發納敢米回圓

(1 :6 ,22) ，使她的欠缺變成滿溢，使她由無後變成厄里

默~)J客有子制誕生。即使盧德是外國人，她也被視為

「回國_j (1:7 ，泣; 2:6) ，被看作代表從羅特傳下來的

支，重新整合到以色列民族來。這樣一來，在經書一

開始時納敢米的瞳嘆，到結束時變成3歡欣。若瑟夫

注意到這個逆轉的主題 (Ant. 5.9 .4) ，他說盧德傳顯示

了，天主如何奇妙地提升了卑微者而壓抑了高傲的

人。另一個相連但不同的問題，就是講述達昧的根源

的故事，這對於以色列傳統來說，無論怎樣都是重要

的課題。達昧祖先的非凡性，由最初流落在摩阿布的

寡婦，面臨饑荒草日無助的事實而突顯。

另 個主題是有關仁慈 (f;e.re峙的主題 (1 :8;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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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這個希伯來字有時也譯為仁愛或慈愛

(lovingkindnes s) ，有忠誠不渝的涵義。自從納敢米第

灰祈願上主恩待盧德和敢爾帕開始，故事角色就不

斷祈求上主報答那些互相愛護(加叫的人 (2:11-12 ， 20;

3:10) 並見到他們的祈禱實現。不錯，在 4:1斗婦女

們頌謝雅閩賜予的種種福佑峙，並沒有特別提到 I;e.red

這個字，但是敢買得的誕生，就是她們所有的祈求和

工作的最高賞報。

綜合這兩個主題，可以見到，天主如何利用普通

人的忠心成就偉大的事。不過，要說這是經書神學的

個重要的特色，還有待商榷。無論如何，神與人的

第力之間的關係'及其本質應如何界定，還是很具爭

議性的。以下有關這個問題的慨論，主要參照胡伯特

的研究。

沒有人可以否認，盧德傳所描述的人物及其行

為，都是相當平凡的;這裡沒有奇蹟也沒有異事，雖

然雅闊的聖名常被這些人掛在口遷，但祂似乎沒有直

接干預。因此，作者是否有意使讀者把故事看作神

佑，或者人採取主動的一個顯耀的例子，實在是一個

見仁見智的問題。胡伯特肯定作者有意要描繪「上

主，以色列的天主_j (2:12)是盟約的天主，祂要「對

於愛我，守我誡命的人，我對他們施行仁慈(如J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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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干代_j (申 5:10/ 出 20:6) ;就是說，祂是那位給

予饑荒草日豐裕的上主(1:6) ，正如祂在曠野所傲的一

樣，祂也是照顧窮人和弱者的天王(1:“; 2:12) 。從祂

向亞巴郎許諾，要使亞巴部成為萬民的福源那 刻起

(創 12:3) ，祂己宣告祂是萬民的天主。在 1:20-21 由納

敢米口中說出 3 司祭典所用的天主聖名.全能者這個

專桶，使人想起這些古老的許諾。弔譎的是，納赦米

埋怨全能者待她太苦的事實，正反映著她視祂為神聖

的統治者，最後l必會扭轉世界的秩序(比較 1:8 ;以及

2:12; 3:10 直接的祝福禱文)。經書這個特別的主題:

Ipej'ed' 也被假定是由雅閩親自責成的，宇宙間道德秩

序的組成元素。

不過，只在 1 :6 和 4:13 兩處出現的天王直接干預

的記述(兩處都與豐產有關) ，同時，儘管短篇故事的

開始和結束，都是最可能找到詮釋故事王旨的關鍵，

在兩者之問卻很難清楚地見到，天主投入的程度有多

大。在祈禱和祝福辭中，七灰呼求祂 (1 :8-9; 2: 口， 19 ， 20;

3:10; 斗:11-12; 斗 1 斗) ，在誓辭中兩灰(1:17; 3:13) ，在納敢

米的埋怨中兩次(1:13 ，20-21) 。所有的祈求，到故事結

束時都得到答覆，同時假定，只有天主答覆祈求。這

樣一來，祂好像就是故事中那個隱蔽的角色，是納敢

米和波阿灰的中間人(他們從來沒有會面)，即使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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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寫祂直接干預事件時。因此，侯士認為作者有意

暗示，神的行動是透過人性的代理人而施行。

這觀點受到廣泛，但不是普遍的支持。例如沙

孫， 1也就比較傾向於接受故事中的角色力求自助的觀

點。的確，從民俗故事分析的觀點，這類按老套發展

的故事，根本不需要有神的干預，只要在英雄遇到危

急時，有貴人及時出現助他們度過難關即可。因此，

當 2:3 記述，盧德「來到(波阿灰的)田問_j (參閱 2 :4;

3:1-13，時，斗 1 甚至斗 17b) ，並不是在描述 灰神助事

件，而是意外事件，或者甚至是角色憑自己的能力，

對事件作出的白發策略或反應。我們不清楚，盧德是

否真如波阿灰所說，前來「投奔股他(以色列的天主)

翼 (kúnúp) 下_j (2:12 參閱 3:9) ，因為事實上她是選擇

個男人作她的「救援者_j ，而他藉接受職務，成了

她所投奔的翼下。在這之前，當他吩咐她緊隨年輕的

婦女時，她選擇「緊隨」年輕的僕人 (2:21 '按中文聖

經譯文，這節盧德覆述波阿灰的話則相反一一譯

者) !無疑，那些角色(人性的) ，他們總是要等到事實

過後才能認出天主的行動。

沙孫在他的 Philo!ogtcal Commentary 第二版中，對

他過去對這觀點的堅持表示遺憾，不過，我們依然可

以說，他的書並不曾對任何可能有的神佑，持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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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例如認定，某種行為必令天主不得不時常作出

相同的反應。經書的償報教義，絕沒有傾向償報自動

化的觀念，相反，有些時候，敘述者避免提及天主，

即使當他有暗示(這點尚可爭論)神佑思想時，他也不

提天主之名(例如有名的 2:3 節)。天主也不像在若瑟

故事(創 39:21)或別處那樣，被寫成不時影響或評價角

色的行為。

其中一原因可能是，作者不願意顯示，間歇行奇

E貴的天主，有時選擇退隱觀察。他要顯示天主的活動

是持續不斷的，不過大部分是隱藏在人的活動之內。

仁慈 (J.iexe峙的行為，川頁應雅威的旨意，可以視為雅威的

行為。至於這確實是甚麼意義，怎樣表達，那就不清

踅了。另類的說法有:神人的行動互相關連或滲透(見

Campbell) ;或兩者相混等。或者也可以說，雅風光榮

人類仁慈的行為， 如自己的行為。胡伯特(Hubba吐，

1989)也指出，事實上，雅戚在比人性的角色較高的層

次上，探取主動，人只能作灰要的回應;另外，賓士

羅(w.s. Prinsloo)的觀點是.雅威終極的祝福，會伸展

而超越故事中的那個家庭。

本經書當然並不美化或把天主的榮耀羅曼蒂克

化。仁慈的要求是沉重的，這從敢爾怕和盧德的對比

可見(敢爾帕不曾因為作 3 較易實行的選擇而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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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盧德表示願意追隨納敢米，甚至為此而付出生命

也在所不計(1: 1 7) 。胡伯特更指出，仁慈的行為必須在

法律的範眉之內進行，這正可解釋經書對於法律程序

有興趣的原因。

盧德傳的目的

在第二章提過，要討論盧德傳的目的，應該連著成書

的日期討論。 個{象盧德傳這樣保存下來的古代故

事，不可能只是為了娛樂聽嘿，同時也應該記得，

個偉大的故事如盧德傳，必不會局限於它對於起源的

時代所產生的功能。盧德傳現有的禮儀讀經功能，當

然不是它原始的功能，也不是它最徹底的功能，除了

以上所說各點，還有以下幾項﹒

提T昌為凡弟立品司婚姻(Levirate Marriage)之類的社

會責悔?

無論歷來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是怎樣，這似乎不是經

書整體的寫作理由，因為書中所描寫的習俗，沒有一

個是詳盡而突出，使它可能成為全書的目的，相反這

些習俗的描繪都相當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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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克軍議會局的政策?

這觀點首先由 Be叫叫dt 在 1816 年提出，一直以來是學

者普遍認同的觀點。故事一直被視為反對，厄斯德拉

和乃赫米雅推行禁止混合婚姻的禁令(他們甚至強迫

人去解除混合婚姻)。不過，可以爭辯的是，全書的語

氣沒有對立的意味，反而相當積極。如果近親為了競

爭而不拒絕娶盧德，那在斗 6 應該可找到爭論的氣氛，

但事實並不如此。同時，盧德的外邦人的問題也寫得

很坦率，在 開始時，她竟宣佈，以上主為她的天主，

以以色列民族為她的民族。有時也有人進 步提出，

既然把盧德傳收錄在正典內，當局一定不會認為，經

書是針對它所施行的政策而提出強烈的批評。不過，

這是 個很弱的論點，只是假定充軍後的社會，是

個簡單的兩極化社會，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同時也

忽略聖經列為正典的問題，從整體來說，既複雜也多

元化，其中的確有很多對立的情況。賴榷規(九

Lacocque)假設盧德傳是一部短篇故事，志在顛覆充軍

後的司祭政治，也受到同樣的批評。

同一取向的另 (固有趣的新興論點，是由高爾德

(I\Iichael Gouldcr)提出來的。他主張把盧德傳看作一篇

闡釋申 22-25 章的證道辭，其中有些是誤解了申 22:30;

25:5-10) ，有些是低調的挑戰(23:3-6) 。這可能是第二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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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期宣講申命紀法律的證道，其中有些法律條款都已

荒疏末日不能完全理解。

推崇達沫王朝?

如果可以假定書中的族譜是原作，那麼就可以推論

說，經書的原意是記錄宗族其中一支保存的經過。這

一來，達眛已為人知的摩阿布祖籍，便由他的摩阿布

籍曾祖母歸化猶大而粉飾和增光。因此，根據別的理

由而主張盧德傳的成書時期，應定於君王時代的胡伯

特(pp. 39一判 c f. Sasson , Gcrleman)認為，族譜有鼓勵

普遍接受達昧王朝的作用，因為它顯示雅閩持續領導

以民祖先的生活，特別是達昧這一支的祖先。這個目

的論，也可證以盧德傳中找到不少與梅瑟五書平行的

資料(胡伯特認為一共有十八處)。不過此論卻要面對

考訂梅瑟五書年期的辣于問題。君王時代初期，只有

少數民族在故治上與王國聯盟，相信彼此之問也沒有

甚麼深仇大恨，就像盧德一樣，因此，在 4:14 那些

婦女宣揚敢貝得的誕生對以色列，不只是對猶大的意

義，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胡伯特認為，把經書成書的

時期，定於撒羅滿統治期間，當以色列應由達昧 族

統治的問題，成為重大問題的時期，是 個很適合的

成書時期。衛盧美耳(R. Vuilleumier)在 頂同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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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指出，故事源於達昧，但是被較後期的諷喻色

彩籠罩著，所以盧德被寫成一個，充軍後重返以色列

的類型。

當然，這一思路的論證'沉重地倚賴能否正確辨

認成書的日期，和在斗 17 ， 18-22 所記的族語資料大有

問題的來源。

為婦女生蓓的真實性提供一吾吾窗口?

新近興起的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為盧德傳的功能，

提出 個新的可能性，作為探討舊約時代婦女生活正

面真實性的一扇窗口(例如 Meyer) ，因此，亦可能是一

份由婦女編寫的文本(重拾 Campbell 及其他學者的論

題)。這部分是因為經書所選的主題，及對主題的充分

和不充分的運用等，但是也因為故事表達的方式(大部

分透過對話，這是女性喜愛的技巧，因為可以同時表

達不只一個觀點，以及由專注的讀者所留意的含蓄的

沉默) ;和女子盧德受讚揚的方式。在某一方面，她擔

當了一個在神仙故事中常指派給英雄角色，離開家庭

去尋找她的前途，並且一一克服所遇到的困難。在其

中最特別的一幕中，可見到舊約某些出名的婚姻故事

的寓意，在這一幕中，有人為她汲水(盧德是被服務

者) ，盧德取代了新郎的位置，但在其他的故事(即黎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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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由一位女子為他汲水。可能故事保留了 個歷

史記憶，在角色出現「逆轉」的危機中女性可以得益(見

Berquist) 。故事中的婦女都表現互相團結:她們對彼此

忠心 (ddb旬， cleave) 。即使天主的古代稱號:全能者

(El-Shaddai) ，納敢米在 1 :20-21 所呼喚的名號，也可能

暗示養育之神(God the Nurturer, from fad， ‘ brcast')(見

Cross , Canaan的 2\1y肘， pp 另一56) 。

不過，女性主義者對於盧德作為模範的角色，還

是存疑的。她無疑顯示了有充足的能力和實踐了仁

愛，但是她至少仍然是半個外來者，是個摩阿布人，

在客觀環境方面，白冷，這個可能使她陷於貧窮的社

會，它的系統也沒有改變。在 4:5 ， 10 )，皮阿灰的確保留

了她的地位，但自此之後她就消失了。似乎這個關鍵

性的問題:女性可否代表聖經中的天主的觀點，在此

和在聖經其他的經巷，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在經書結

束時，納敢米被宣稱為敢貝得的母親，而盧德和瑪赫

隆(當然族譜只對男性名字有興趣)卻消失了。甚至更負

面，有些女性主義者辯論說，在書中盧德的自信心被

寫成堅強同時也有瑕疵﹒他們認為，她探取的性操縱

的態度受到容忍，只因為她是摩阿布人而不是以色列

人，不可能被完全納入以色列社會。根據聖經傳統，

摩阿布和亞孟的來源，是由於性操縱，有學者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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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直被猶太一基督徒傳統視為奇妙的特徵，但也

是一個常被人激化的觀點。

盧德是被抹煞或肯定?說到底，這是取決反讀者

自己對民經文意義的理解和決定 也是問題答案的

意義。要推敲一個答案，正確的做法是，在研究任何

聖經文本時，要考慮女性的利益，同時要堅持，她們

再也不能如過去那樣被慣性地忽視。然而，一套只對

女性的利益有興趣的神學未免太狹隘，也不能有長遠

的意義，同時，藉揭示 段經文所有的缺點以便「解

構」它，這種研究取向，可能會落入忽略經文優點的

陷阱。這對於建立教會，一定不是一個有效的取向。

為T昌導實踐T二楚(bes叫?

按經師的觀點，盧德傳的目的，是「教導人，實行仁

愛的償報是多麼大..J (Ruth R 2.13) 。這肯定是經書的主

題，或者，這也正是經師確認的盧德傳超越本身的時

空的功能。也許，我們可以說，作者的貢獻是，他的

作品是不能被圍於某 個特別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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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語言自

除 Feminist Companion 論文集外，亦有:

J.L. Berquist，已 Role Dedifferentiation in the Book of Ruth' , 

JQST 57 (1993) , pp. 23-37. 

A. Philli阱， 'The Book of Ruth - Deception and Shame' , jjS 37 

(1986) , pp. 1-17 

Ren已 Vuilleumier，已 Stellung und Bedeutung des Buches Ruth im 

alttes山m叫icher Kano扒 TZ 44 (1988) , pp. 193-210 

盧德傳的主題及手中學:

N. Glueck, Hesed in the Bib必 (trans. A. Gottschalk;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 1967) 

R.L. Hubbard,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Naomi's Shrewdness' , 

乃nBul40 (1989) , pp. 283-92. 

W.S. Prinsloo,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uth' , VT 30 

(1980) , pp. 3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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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德爾傳



++ 

7 
又斯{是贏得
有神學價值嗎?

在普陵節每個男子的責任是暢飲至不能分清

「摩爾德聞lfE受祝福」或 7 哈曼應受詛咒 I

(6. Meg 7a) 

A斯德爾傳常受到基督徒和猶太人，特別是基督徒

的質疑。經書所講的故事，可能不太流行，而且乍聽

之下，使人覺得荒誕野蠻。故事的大概如下﹒背景是

在穌撒的薛西斯王的宮廷。在其中一次大宴群臣的豪

宴中，君王下令召王后瓦市提到他跟前，讓眾百姓觀

瞻她的美貌。王后拒絕。當君王軍日他的朝臣想像全波

斯的婦女，可能會效法她這種不服從丈夫的行為時，

他們立刻恐慌起來。匆忙間，他們決定請君王下 道

上諭， ，.附於波斯與瑪待的法典內，成為法律_j (1: 1 月，

禁止瓦市提王后勤見君王，並下令「天下所有的丈夫，

應為一家之主_j (1 :22) 。於是，國內展開為王另選王后

以代替瓦市提的行動。群臣決定到民間召選美女入

宮，挑選最優勝者為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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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發展至此，作者開始引進艾斯德爾，這位由

她的堂兄摩爾德開撫養成人的猶太孤女。摩爾德開在

御門供職，一心要使艾斯德爾入選，吩咐她不要「說

出自己的民族和身世_j (2:10) 。結果，艾斯德爾獲選為

王后。她把從摩爾德開在御門聽來的，謀害君王的陰

謀，向君王揭發，使王兔於災難，獲得了王的信任，

奠定了她的地位。兩個奸人被處極刑，當著君主的面，

摩爾德聞的忠心被「記錄在年鑑內」

不過，對他們不利的情況，逐漸逼近。因為君王

提升何加格人哈曼(即哈瑪肋克人，長久以來，一直與

猶太人為敵)(撒上 15:7-9) ，使他的地位高居股所有同

僚公卿之上，命凡在御門供職的臣僕，都應向他下

拜 當然，摩爾德閑不肯向他低頭，也不肯向他下

拜，這樣一來，便得罪了這位君王身邊的紅人。哈曼

的反應是極端的:他知道摩爾德聞是猶太人，他決心

不但消滅摩爾德閉，同時也要消滅在薛西斯王國內所

有的猶太人(3:6) 。他要來 灰集體屠殺。

他們設計以駭人的禮儀的形式進行。「有人在日合

曼前抽「普爾C!J '就是抽籤，為定 個日子，好在那

一天湖絕摩爾德開的種族。結果抽出了十二月，即「阿

達爾」月十三日_j (3:7) 。哈曼向君王提出的理由是猶

太人，-他們的法律和各民族的都不同，又不遵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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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容留他們，於君王實在不利.J (3:8) 。君王被勸服，

於是哈曼命文書用王的名義，擬定消滅猶太民族，沒

收他們的財產的詔書。整個民族活命唯一的希望，就

是艾斯德爾為他們向君王求惰。但是，君王已經三十

日沒有寵幸她，似乎已將她忘記了。按王宮的規距，

任何人未奉召而擅自觀見君王，必被處以死罪(4: 11) 。

故事的轉換點是艾斯德爾決定冒死觀見君王。在

穌j散整個猶太團體齋戒祈禱的支持下，她終於獲得君

王的召見，她技巧地在王身上下功夫，只宴請薛西斯

王和哈曼參加她的私人宴會，卻不急急直接向王提出

她真正的要求。哈曼 方面為這表面的王室小恩惠沾

沾自喜，另一方面卻更加厭惡他出入宮廷常見到的、

在御門供職的摩爾德開，甚至等不及數月後有組織地

大舉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實現，尋求君王允許，提早把

摩爾德開吊死在自己專為他建造的高五十尺的刑架上

(5:12-1 斗)。

但是就在刑架建成的當夜，君王失眠，遂叫人為

他誦讀年報。無意中 或者蒙上主勘佑? 他記

起摩爾德開曾經救過他 命，但自己卻從來未為此而

償報他。於是第二天，王間。合曼， r假如君王要顯耀

個人，應該怎樣對待他? .J (6:8) ，日合量以為自己就

是那個幸運的人，建議以盛大的遊行表揚他。後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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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會錯意，悔恨莫及。

這是哈量的計劃的開始和結束，而艾斯德爾卻相

反，她向王說出，她就是哈曼計劃大屠殺的族人之 。

王似已忘記自己曾批准這計畫tl '得知是哈曼的建議後

大為震怒。哈曼跪伏在艾斯德爾跟前求她救命時，被

王撞見，這無疑是他加速把自己推上絕路之舉。結果，

他被吊死在自己專為摩爾德開建造的刑架上，而摩爾

德聞卻取代了他的位置，作了國卿。

有關大屠殺的詔書不能廢除，但是第二道詔書卻

准許猶太人在預定的日子來臨時自衛。結果，猶太人

沒有傷亡，但在穌j散，他們殺死了 500 名敵人，在各

省共殺害 75 ，000 人，。合曼的十個兒子，在艾斯德爾的

要求下，被懸在刑架上。最後，摩爾德開下令猶太人，

每年都應記念這個他們險被大屠殺的日子，奉為慶

日，稱之為「普陸.J (Purim)取意大屠殺的日子是由抽

籤(Pur)決定的。

這個故事受到一定程度的接納，其中的原因不難

明白。一方面，這是有關猶太人根深抵固的，有歷史

為證的恐懼，深怕他們有一日必會因為「他們的法律

與眾不同」而被憎恨和迫害。如果基督徒說，故事中

的猶太人是在恐懼的驅使下做了過分的暴行，情有可

原，這是愕理的說法。另一方面，故事結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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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在歌頌暴力對待外邦人，這是事實，同時，全體角

色的行為，在道德或宗教方面都是有問題的(艾斯德爾

接受了 種生活，這使她再也不能遵守猶太法律，摩

爾德開卑視哈曼為自己招惹災難;君王本身既膚淺又

極容易走極端，等等)。此外，艾斯德爾傳是在聖經中，

唯 部從未提及天主的經卷，而且，除了禁食之外，

也沒有提及其他宗教規則。結果是把猶太主義變成倫

理，如此而已。

列為正典問題

艾斯德爾傳不可能在公元 90 年雅木尼雅會議之前，被

接納為猶太正典，也許要到 140 年烏沙學會(academy of 

Ousha)聚會時才被收錄;甚至有人相信收錄的年份要

推遲至公元 200 年。經書被接納為正典，也經過不少

困難，有關它的神聖性的辯論，依然可在三世紀編辜

的口傳法律註釋總集(b.M，怨而內找到。這些辯論集中

在艾斯德爾傳不曾「沾污雙手」的問題上。在這樣的

情況下，用「 j占污」這樣的字眼，從現代的用語來說

是出人意表的，不過在古代，神聖或聖潔，是從很具

體的角度理解，如果接觸到一些聖潔的物件，例如經

卷，聖潔就可傳遞到雙手上;從這個例子來說，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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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沾污了」。因此，如果說艾斯德爾傳經巷不可沾

污雙手，那是暗示它是不神聖的。因為在重要慶節誦

讀的五卷經書中(即五卷經， IvIegilloth) ，其中至少有兩

卷也是因同樣的理由被拒列入正典，看來這遲來的收

錄，代表著舊約中某類前衛觀點(見 Clines ， EJ"ther) 。判

斷經卷不可沾污雙手，當然是屬於心理和智力的事，

也似乎基於對以上簡列的問題的認知，加上事實上正

典必須是較早期的(艾斯德爾傳是舊約中最遲確認的

經卷之一) ，並且在教導上應屬正統。是否正統，要看

作品是否符合托辣(Torah '即聖經的首五部經書，亦

即梅瑟五書) ，艾斯德爾傳的問題是，它所公認為合法

的慶典，在托辣(法律)中是找不到的。不過，這些問題

沒有 個是不能克服的:故事確實包含積極的質素，

認定猶太人是天主的子民，天主控制一切事件(4:14) ; 

米市納 (]\I叫"lnah 是口傳法律註釋總集 [Talmud]早期的

部分，主要是輯錄口傳的法律)指出，因為艾斯德爾傳

認可尋歡作樂，所以迴避天主的名字，所以不可避免

俗化;同時，事實上，艾斯德爾傳與 個流行的慶節

相連，長遠來說是利多於弊。

整體而言，辣彼(經師)傳統對於艾斯德爾這個人物

的看法是非常正面和積極的，把她列為七位以色列女

先知之一(擷辣、米黎盎、德波辣、亞納、阿彼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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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耳達) ，指出在艾 5: 1 (身穿王后的華服) ，就是她身

披聖神和接受神聖的屆亞示的證明。

從經書有大量的手抄本可見它受歡迎的程度。它

在所有私人收藏的聖經抄本中出現，在大部分會堂的

卷軸中，此經書是附錄於梅瑟五書之後，並出現於禮

儀卷軸中慶節讀經部分。此外，每個猶太家庭都擁有

個手抄本的複製本，是口傳法律註釋總集指8月，必

須在普陸節誦讀，結果經書有數不清的大量抄本存

在，其中有不少是書法家非常美麗的藝術作品。除了

梅瑟五書之外，此書是唯一一本塔爾古木(Targum' _tW 

從希伯來原文釋譯為通俗的阿拉美文的譯本) ;同時，

更難得的是，經書耶路撒冷版和巴比倫版，都包含連

續的註釋。事實上，塔爾古木追查普陵節的來源，直

至梅瑟時代，認為出谷紀 17:14 節 I上主向梅瑟說:

我要從天下把阿瑪肋的記念完全消瀰_j ，與艾 3:1 有

關，這裡說哈曼是阿加格人(意即阿瑪ä1J克人)也與申

31:凹的話相連 「那天我必掩面 (a.rtÎí均不顧他們」

相信這是意指，在天主向以民掩面不顧的時候，艾斯

德爾將出來救以民(b. }:Ttt! 139b) 。中世紀猶太大哲學家

Maimonides(d. 120斗)曾說，即使聖經上的先知書和雜

I頁，在默西亞來臨時都已不存在，艾斯德爾和法律必

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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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的傳統中，艾斯德爾傳獲收錄為正典的

過程，也是很艱辛和崎嘔，因為經書對於基督徒的禮

儀年曆沒有作用，基督徒不能和作為猶太族人的經驗

認同(如果經書是代表以色列人而不是「猶太人」而講

話，那艾斯德爾傳所得到的待遇會怎樣! )相反，基督

徒甚至會懷疑，他們自己就是經書所反對的外邦人，

並越來越反對書中所標榜的報應倫理觀。公元 397 年

迦太基會議，西方教會接受艾斯德爾為正典，不過必

須包含灰經的補錄部分(參閱以下第九章)。由亞歷山大

里亞的猶太人把經書從原來的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

並加上六段補錄，目的是要補救原來經書所欠缺的宗

教質素。在東方教會，此書一直到八世紀才被接納為

正典。與經書在猶太傳統中受歡迎的程度相反，它在

基督徒信仰界中，從新約時代直到宗教改革時代，它

只受到很少的注意，路德甚至埋怨說，-我實在抗拒

這卷經書，甚至希望它不存在，因為書中的猶太意識

太強，外邦人的剛慢太重_j (Table TaL元， W./L xxii, 

2080 )(參閱 Paton， Esth古代 1908 ， ，-此書不應收錄在舊約

的正典內_j )。

經書在宗教改革期間在西方教會內有進一步的發

展，在路德發起的回復聖經原始面貌的運動中，並在

路德的鼓動下，艾斯德爾傳的灰經補錄部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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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起，新教和聖公會傳統的基督徒聖經，在舊約

中只包含較短，以希伯來文為基礎的艾斯德爾傳，補

錄只被編排在灰經(包含在七十賢士本找到的資料，但

是希伯來文舊約的內容中是多餘的)的部分。通常很少

人注意，舊約正典近期的改變，雖然這只在那些接受

宗教改革的教會內。

現代對艾斯德爾的反應

只在這個世紀，猖太人和基督徒才表達他們對艾斯德

爾傳的反應，結果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和睦關係。雙方

面都特別注意經書的文學類型，大家都不再認為這是

一部純歷史作品(見以下第八章)。

在猶太人這方面，京士坦(E.L. Greenstein)集合了

一堆精神上的理由為艾斯德爾傳辯護，解釋它在猶太

禮儀年中的作用，暗示從經書斷章取義的不恰當。應

該從它正面的本質判斷，不能從負面的質素著眼，因

為脫離了它的上文下理，它負面的性質反而更明顯。

郭曼 (S. Goldman)的研究取向比較細緻，他指出，

雖然猶太和基督徒讀者，對於艾斯德爾傳是否屬於倫

理作品，意見頗不一致，雙方面都不曾注意作者可能

使用反謂的手法 這對詮釋者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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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艾斯德爾傳的確包含豐富的「修辭學上的反

諷_j .例如情節逆轉，哈曼自己反而被吊死在他特別

為處死摩爾德聞而造的刑架上。不過，郭曼認為這也

使讀者產生 種諷刺的態度(這是「衍生性反諷_j ) .刺

激他或她去質疑，書中所描繪的態度和所提出的假

設。例如，猶太人竟獲准屠殺他們的敵人(8:11) .這是

一直以來使評註者非常困惑的問題，有些人為猶太人

辯護說，他們只殺了那些攻擊他們的敵人(見 Gord詣，

但是，根據 9:5 猶太人還殺死了男人 75 ，000) ;或者說，

這是幻想故事所要求的充滿詩意的公義(見 Clines ，

EJ-th的;或者有人說，這是粗糙的幽默感(見 Jones 不

過這使人不禁懷疑，像這樣喜劇式的安全活門，在倫理

上是否完全無害)。郭曼，從猶太讀者的立揭去考慮 8:11

的意義，對此有不同的講法:這顯示，猶太人和波斯人

並沒有太大分別，他說這是很大的諷刺，使人不禁要「問

個很坦率的猶太人自我形象的問題」一一這一向被視

為高度倫理化的猶太人的自我形象。不清楚的是，還

是否作者原來要表達的諷刺 (Goldman 稱這種意向為

「直覺的諷刺_j ) ;可能作者並不是有意的，但沒有人

可以證明，也有學者稱艾斯德爾傳是一部有智慧的諷

刺文學。無論如何，一個有權闊的文學批評原則是，

作者的意向不能跟制文本的意義，讀者卻可在決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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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 事上，作出重要的貢獻。但是，也有些極端

的猶太人的聲音，反對艾斯德爾傳。 1938 年 Shalom

Ben-Chorin 要求取消普陸節，不日將艾斯德爾傳從正典

中抽出，因為「它對於一個祭獻的民族沒有價值」

諷刺的是，與此同時，有些基督徒學者卻越來越

欣賞艾斯德爾傳。不錯，基於新或舊的理由所作的批

評之聲，依然不絕於耳。例如 位南非黑人學者梅沙

拉(I.J. I\fosala)批評經書不批判波斯的封建制度，反而

只「激勵求生存的意向.J '或者至少對此制度作出某

種程度的影響，反而將整個性別鬥亭，置於這種國家

主義和求生主義之下，-南非婦女對於聲稱，這樣的

經文支持她們的鬥亭，不敢苟同」。同樣，社會學家

葛活(Norman Gottwald)指出，即使聲明猶太人「沒有

下手搶奪財物.J (9:10 ， 15 ， 16)的經文，實際上也是支持

個封建制度的意識型態，重視財物甚於個人，同時，

選擇女性角色去達到這個目的，恐怕會引起女性的反

對。

很明顯，這些釋經學者所提出的反對，在距離經

文成書後差不多兩千年後，並在社會概念，也有巨大

的改變的情況下，絕對可以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針

對任何其他經文而提出來。一個神聖的文本的權閥，

不能在足夠的程度上反映人的生活經驗，那是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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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的(見 Pewell) 。但是，一個在 個階級分明的家長

式社會內製作出來的文本，真的必需被不問情由地指

責為「無可救藥的壓抑之言」嗎?本身是女性主義學

者的斐蔥、 (D.N. Fewell) ，反對這種武斷的態度，例如她

注意到，在艾斯德爾傳中，作者如何藉一開始的瓦市

提事件，嘲笑男性主權的脆弱。經本可能代表某些不

桔的價值觀，例如尊崇艾斯德爾甘冒生命危險為民族

請命的決定，最近，史密斯在他的著作《聖經是甚麼? >> 

(\\Tilfrid Cantwell Smith , LVhat ù S{η戶ture?)指出，過去的

釋經工作 直認為，凡是對經文作出最高程度和最可

能的解釋，就是正確的解釋，因為任何較少的解釋，

就表示對天主不恭敬，因為經本是由天主默ß)(而寫成

的(他又直率地指出，如果不是這樣，聖經研究不能享

用現在大學所享用的地位或資助)。

不過，有趣的是，認同和欣賞經書聲握受壓迫者

的基弩徒，開始支持它 3 。基督徒，換言之，一方面

在想像中同情猶太人的苦況，另一方面，感同身受，

覺得好像在描述他們自己。直接的說，艾斯德爾傳處

理恐懼的手法是，藉創造一個在多方面反映觀眾的恐

懼與焦慮情緒的故事，讓他們看到，內在的恐懼客觀

化後有它一定的療效:即使恐懼依然揮之不去，但是

它已被「點名_j 0 韓利(J\1atthew Henrγ)在 170斗年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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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釋說，艾斯德爾傳其實是解釋詠 37:12: .-惡徒設

計謀害忠義_j ，看來他的觀點現在在基督徒傳統中已

不再那樣孤立 3 。論及第二灰世界大戰的後果時，安

德申 (B.\~'. 14..nderso日)說﹒對著反閃族主義的情緒，艾斯

德爾傳戲劇化地展示了「猶太人獲赦的這個永恆的奇

跡」。麥卡迪(McCartl哼， The OT ShortStory)承認，這是

一個有關恐懼和焦慮的故事，旨在教導觀眾如何克制

自己的恐懼和焦慮，韋伯 (B. Webb)也辯稱，現代基督

徒可以識別品種「類比的背景」

基督徒不能好像自己是個猶太人那樣，隨便地閱

讀艾斯德爾傳，因為，正如安德申所說.-艾斯德爾

傳提出了 個最深刻的問題，即:以色列被召選的意

義」一一特選召至的屈辱。把艾斯德爾傳所描述的血

腥報應，看作j肖瀰由這種特異性所引起的張力，長遠

(甚至暫時)而根本的方案，那是不恰當的。相反，安德

申提議，與其代入艾斯德爾傳所描述的景況，不如退

一步深思，想想無論以民有功銷或無功苦苦，天主為何

都盡量保存他們的生命，去思考天主這種無條件的恩

寵更好。無論我們把以民視為猶太團體或基督徒團體

或兩者，相信天主對他們的態度依然一樣。「基督牢

牢地結合兩個團體，清楚地分割新與舊的盟約。」

不過，這個有點離題的研究觀點，並不代表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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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艾斯德爾傳的學術研究觀點，特別不代表 1960 年代

在拉丁美 )9'1'1 興起(並引起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興趣)的解

放神學運動的觀點。格恆。F. Craghan)在 1982 年討論

艾斯德爾傳在解放神學中的地位，指出艾斯德爾藉解

放他人而解放自己(有趣的是，兩部以女性的名字為名

的經書，盧德傳末日艾斯德爾傳以及次經友弟德傳，都

被他們聲稱是解放經本，雖然每部書只是提供一個差

別不大的解放模式。格恆將各書逐一比較和對比)。

解放神學的基本信念是，神學的反省不只以解放

貧苦者為出發點，同時也以正統的E論膺E以iEóffáJ

技實為準則。正統的理論固然重要，但是沒有正確的

行實，那根本稱不上是有深度的理論。從這個角度看

來，在艾斯德爾傳中有沒有特別提到天主並不重要，

只要祂 被按其真面貌一一透過並在經書所描述的

事件中，顯示 3出來。在居住在北美洲的少數拉丁美

洲人士看來，艾斯德爾傳是非常有意義的，原因有三

點(見 Costas) 第 ，艾斯德爾沒有忘本，也沒有完全

被波斯社會同化，即使她忠誠地支持它。此書為那些

希望在多元化的社會，度同樣生活的少數族裔帶來希

望和支持。第二，她沒有忘記她真正的聖召。基督徒

的聖召，很容易在過於JII頁應主流制度的情勢下扭曲和

變形，以致教會不能伸張正義和為受壓迫者宣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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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主流作出微弱的抗議，而大部分時間保持細默，

探取消極的態度。第三，她沒有忘記天主:這是她所

有正面行動的源頭，是她長遠的幸福和富貴的保證(參

閱耶 22: 15-16) 。世俗的人道主義對於信仰的威脅可能

較小，不如基督徒在面對社會或政治壓力下，不能固

執地服從天主的旨意，對信仰的影響大。

柯士達 (O.E. Costas)承認基督徒的確對這種種族

的特異性感到不安，對女性主義在艾斯德爾傳內剛開

始的研究也一樣，不過提出與安德申相反的見解，他

說所有的受害者都可以和故事中的猶太人認同一一但

是，相反，猶太裔壓迫者(懲罰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不

公義)卻不能合義地聲稱這是他們的故事。在列舉了

系列，因為拒絕在這些戰區作戰，而必須面對監禁處

分的猶太士兵的名單後，他結論說，猶太人對方主艾斯

德爾(和摩爾德開)的記念(末日景仰)， I只能是對於正義

的忠心不二，與受不公義壓迫者同心合力的團結，勇

敢地服從與窮人、無權勢者、和受壓迫者一起的天

主。」現代的「詮釋上的疑惑」有一定的價值，但是

必需輔以「詮釋上的希望」。

其實，近年來學術界注意到，儘管故事公然地譏

諷波斯法律，它也不明顯地批判一種常是猶太主義和

基督宗教的法律思想的特質，即認為法律永遠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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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即使在實況的改變，使法律的內容明顯地成疑

的時候。正如斐惠所說，艾斯德爾擠進托拉(Torah) 固

定的領戚，為新的普陸節開闊新位置，因此而使正典

不致反停滯，卻變得和瑪待及波斯法律 樣有重重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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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又斯籠贏得
是歷丈嗎?

λ斯德爾傳的故事是歷史還是幻想?直到十八世紀，

這還不是 個受關注的問題:一般都假定，書中所記

的事件，是歷史事件。然後，在 1773 年，森勒提出:

故事在本質上更接近小說一一這個提議和歐蒙時代的

科學精神符合 這觀點直到現在還是主流。例如艾

斯佛(O.Eissfeldt)和飛霍 (Pfeiffer)合著的舊約「導言_j

介紹艾斯德爾傳是一部歷史小說，同時，正如相靈施

(D.J.A. Clincs) 在他的著作 (EJ'th的所說，強調這(固定

義，只著重它的形容詞，-歷史_j而不在於它的名

詞「小說_j這種掩飾問題的做法不能令人滿意(參閱

~Iyc叫 The IJ7 0rld ofthe R互助ratzo刀， 1968) 。小說的定義就

是一部虛幻的作品，而形容一部小說是歷史性的，只

不過說，它是在似是歷史的細節裝飾下的故事。歷史

性應該是t旨在更高層次上，與外在的、可以證富的事

件配合(在 10:2 所提到的獨立資料，-瑪待和波斯君王

的年鑑_j現在已不可者，最多也不過是猶太的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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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註釋集之類的資料而已)。

不過，如果說艾斯德爾傳的資料，得不到某類的

證實，或者學者對所得到的結論都有 致的看法，那

都是誤導。對於艾斯德爾傳是否有歷史性的爭論，可

綜合如下。

認為經書有歷史性的論證

支持艾斯德爾傳有歷史性的論證，主要有三方面: (1) 

由古代的歷史家，以希羅多德 (I-Ierodotus)為主，他們

的著述支持(見希著 Hùto沙 of the Persian Wars, Books 

7-9) ; (2) 由考古的出土文物支持，特別是在故事發生

的地點，古代波斯穌撒的首都進行的挖掘; (3)在古代

碑文的證據下，摩爾德開存在的可能性也加強了。

1.古代歷吳家的言堂接

首先要解釋的是，雖然與基督同時代的猶太歷史學家若

瑟夫，相信阿哈蘇爾魯王(Ahasuer肘，唐、高中文聖經譯

為:薛西斯)就是一直所知的波斯王阿塔薛西斯 世

(1-\rtaxε主xe汁，斗的-424 BC) ，但是，廿世紀初，古文解讀

專家解讀波斯古碑上三種語文的題字，差不多可以肯

定，阿哈蘇爾魯王(這個名字是希伯來文寫法)就是薛西

斯(Xerx凹，這是希臘名字，與波斯名字 Khshayarsha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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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在艾斯德爾傳中，大多數有關阿哈蘇爾魯王的言

論，都和薛西斯統治期間(斗86-465BC)的事件相符，卻與

其他任何波斯王不相符。甚至書中所描述的他的性格，

也和希羅多德及其他古典歷史家所寫的相符。

錯綜複雜地，厄上斗:6 記述，在阿哈蘇爾魯、王登

基那年，他們還寫了訴狀，控告猶大和耶路撒冷居

民_j ，這段經文的上下文暗示，這訴狀和重建聖殿有

關，雖然事實上聖殿己在公元前 520 年重建。為重建

城牆，確實引起紛爭，但那是在後期阿塔薛西斯一世

時的事(厄斗 12) 。厄斯德拉上卷一開始的編年秩序很

亂，這是人所共知的。歷史家摩真士登 (Morgenstern)

提出，公元前 486 年薛西斯登基那年，猶太人可能參

與由埃及領導的反叛波斯人的叛亂，這叛亂一車延長

至公元前 483 年才剿平。不過，事實上不可能證賞這

是艾斯德爾傳的背景。

就我們從其他資源所知，作者所描述的，確實是

當時波斯的習俗，例如有七位公哪協助國主，國內使

用的傳遞系統等等。作者甚至用波斯名稱來描繪波斯

的事物(都是來自故府和商業的用語)，用了大約三十五

個半波斯名字，不過，它們的真確性受到學者的質疑

(見例如 Moore， E.rth的。

加下 15:36 特別說明，猶大殺死尼加詰爾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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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在每年十二月于一干司拉美語(思盲版中文聖經譯作

敘利亞語)稱為阿達爾月的十三日，即摩爾德聞節前

日，隆重慶祝。這顯示，在以民僑居地所行的慶節，

也就是艾斯德爾傳的主題，在很早的時期，已經在巴

勒斯坦慶祝，可能以不同的名稱，這也表示，如果我

們要解釋慶節的來源和舉行，就必須假定艾斯德爾傳

最根本的歷史性。不過，這裡的任何 點，都不能證

實與慶節相連的故事的歷史性;不可忘記的是，有關

艾斯德爾傳被納入正典的問題，可能是由於某些方面

不相信故事的真實性，也不重視它的價值，而且，如

要證實和推介一個所有猶太人都行之己久的慶節，最

初只是由穌撒 帶的某個猶太僑民團體所實行，而且

慶節也可能含有異教的根源，這可能只是捏造事實的

做法罷了。

2. 考古學的證檬

在穌撒的確曾經有一座皇宮(但是它是屬於人的xerxcs

l'vInemon '而不是屬於 Xerxes 的)。法國考古學家皮洛

(Perrot)曾經挖掘出御門和皇宮前面的廣揚(4:6) ，他對

於考古的發現和聖經記載的吻合，驚嘆不已。拉基士

發現的香薰爐，也支持"3 2:12-13 所描寫的妃擴以香薰

身體和衣物的情況。不過，這種逼真的描述，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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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歷史小說中出現，但是它們本身，不能作為故事

的歷史性的保證。

3. 摩崩種闊的名字

在 1941 至 1943 年間，刊出的兩篇文章中，學者馬格

納(.A. U呵nad)刊登了 塊年期和出處都不能確定，不

過可能是出自五世紀的 Borsippa(見 Cli的日 ， EJ"the兮的

碑，碑文記述在薛西斯統治期間，財政官瑪杜開訪問

穌撒的事。馬氏認為這裡指的是摩爾德間。這個提議

得到多位學者接受和確認，例如高德士(R. Gord叫雅瑪

智 (E.M. Yamauchi)和摩爾(C..A. }.![oore '他較謹慎，注意

到聖經中的摩爾德聞其實不能用這種物件證實)以及

安德申 (B.W...t\.口derson' 他對於摩爾德闊的歷史性的興

趣，反而不如對這個名字竟用在人身上的興趣大，因

為它使人想起巴比倫的神瑪社克[Marduk]) 。

不過，柯靈施(D.J..A. Clines)反對，他認為學者對碑

文的解釋過於語大了。上面提到的瑪社開只不過是一

位行故官(並沒有寫明他的官職) ，屬於烏殊丹奴省

(Ushtannu) ，或者按聖經的講法，屬於「巴比倫省和在

大河那邊.J '但沒有說明他曾親自訪問穌撤，只說他

收到從穌撒送來的金錢。雅瑪智接受柯靈施的批評，

並回應說，他全面研究了從 Persepolis 出土的波斯和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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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碑，發現在這期間至少有四個瑪杜間存在!不過他

說，他的研究也增加了艾斯德爾傳的逼真性，因為他

找到其他類1tj經文上出現的名字，例如: 1:10,14; 9:7-9 

等。但是，所有這些解釋，都不能駁斥柯靈施反對的

理由:所有小說中的角色，通常都用真人的名字，因

此，在薛西斯宮廷中有一位瑪杜開，與艾斯德爾的歷

史性不相干。

否定歷史性的辯論

首先，應該區別兩種不同的證據:即破攘學者聲稱的

經文所包含的歷史性的證據，和指向經文中小說式特

質的證據(見 Clìnes ， Esther) 。艾斯德爾傳中有不少資料

是古典歷史學家所不能確證的。事實上，在薛西斯統

治期第七至十二年間的皇后(艾 2: “; 3:7) ，是人mestris

人(見 Herodotus ， 1-弘向ries 7.114; 9.112) ，是一位波斯將

軍的女兒。在這期間，薛西斯有一半時間是和希臘打

仗，根本不在穌撤。按經文，艾斯德爾在公元前 480 年

入宮，當時薛西斯仍然領軍在外。波斯王國在同 時

期，連續有兩位非波斯大臣和一位非波斯皇后，未免有

點令人難以置信。同時，作者有時在描寫波斯的法律

和習俗方面，也不甚正確。特別是波斯法令 經頒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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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改變，還是任何古代歷史學家都不能證賣的事，

而在真實的政治環境中，它本身的不切實際，更大大

減低它存在的可能性(見 Fox， Charader and ldeology) 。

艾斯德爾傳記述的普陸節的來源，在歷史上未必

可信。如果 個慶節真的在波斯時期源於一件歷史事

件，又在波斯時期被接納，在猶太曆法中實施，但是，

在後期的司祭典記載的聖經法律中，完全沒有提及，

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再者， 1 普陸.J (Purim)一字，

既不是希伯來文也不是波斯文，而在 3:7 節和 9:26 所提

出的‘pur' = 'lot'( 1 普爾」就是抽籤)的解釋，也近五全武

斷;但是這解釋並不適用設它的種數ζpurim' 。其實，這

字在書中各處的出現(3:7; 9:20-10:3) ，都可能是後加的。

有些歷史的不可能性，是可以辯解的，雖然直到

現在依然有人反對。例如，根據羅希多德，古時的波

斯國王不能娶一個外國女子為皇后，因為如果他這樣

做，他就必須從七個波斯主要家族中娶 個妻子，柯

靈施根據一個皇后出身的調查指出，沒有資料可以支

持有這條眼令存在。表面看來，艾 2:5-6 好像在說，摩

爾德聞是在耶苛尼雅時期，被從耶路撒冷攝到巴比倫

去的猶太人之 ，這樣一來，在故事開始時，他已是

120 蹋的老人一一千余非經文是指(按相當不自然的希伯

來文解讀法) ，被據去的是摩爾德開的祖父史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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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嚴重的問題是，薛西斯是否真的下令滅絕所有

猶太人，並且下令之後又再下令提前十一個月執行殲

滅行動。應該記得，雖然無論古代或現代的史學家都

知道集體屠殺的事實(高德士甚至提議該次集體屠殺

延期四個月) ，但是這個波斯人屠殺猶太人的事件，也

末日書中另 個特色，猶太人屠殺波斯人的事件 樣，

可能性很低，也是在歷史上找不到的。

正如柯靈施所強調，我們不應忽略，其竇此書的

確有顯著的虛構性質，例如常用語張法，同時(即使表

面看來，這是 個組織嚴密的敘述，在故事的骨幹中，

沒有後加的資料)作者並不關心書中內在不統一的瑕

疵，例如艾斯德爾隱藏她的猶太人身分，然而人人都

知道是她的近親摩爾德開卻毫不隱瞞。這是一個浪漫

的故事， 1象達尼爾 1 →6 章，多俾亞傳、友弟德傳、不日

阿希加 樣。它處於外國宮廷的背景，眾多盛大豪華

的宴會，它的奢華，它的血腥，和朝臣不斷的密謀反

叛(甚至陰謀者害人反而害己的逆轉)的情節，使它蒙上

濃厚的阿拉伯 千零 夜的故事色彩。即使在第一節

也有「從前在很古的時候. . .. . . _j的意昧。

因此，儘管艾斯德爾傳可能有一個歷史核心，但

它非常不可能一斗守別是從故事的文學特色來看一一

是 部以歷史為主的作品。它有不少真實的色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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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期望它有比歷史小說更多的歷史性。霍士(M.V

Fox)推斷，作者有意要把他的故事寫得很逼真，因為

需要歷史性來支撐普陸節的慶典，以確保它能被列入

正式的慶禮中;總之，他要使他的書和厄斯德拉上、

下(乃赫米爾)及編年紀齊名(見 Clines ， 1\你ers) ，這種毛

遂自薦，自許為史書的做法，也不致於應當承受偽造

的罪名。說到底，歷史是甚麼?正如賀本(B. Halpεrn) 

在他的著作 The FirJ" t Hz‘你刀'an.r 指出，任何人都可以

發表一些含有歪曲成分(或是無知)的資料而稱之為「歷

史_j ，並繼續從事歷史著作。艾斯德爾傳古代的作者，

可能不會想到，他留下任何線索，讓現代的歷史學家

判斷他的作品不符合歷史。如果艾斯德爾傳有任何真

正的歷史核心的話，用柯靈施的話說，那是「非常薄

弱」的。反而，應該把艾斯德爾傳看作處理反猶太主

義最佳的典範。

普陵節真正的起源是甚麼?

這個問題，伯登(L.B. Paton)在他的 ICC (國際評論註

釋， Internatio叫 Critical Commenta月，)評註中有充分的討

論，學術界到現在對他的討論的興趣，依然不減當年，

因為一直以來都沒有甚麼新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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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普陸節應該源於猶太，否則很難解釋

為甚麼它被列入猶太曆法之內。因此，米雪利 (Michael吋

在 1772 年指出，這慶節是指猶大戰勝敘利亞將軍尼加

諾爾的事件(加上 7:39-50; 加下 15:20-36 等) ，同時，

普陵這個名字源於'pura意即榨酒，日音指葡萄被憤怒的

勝利者榨壓。這套溯源學受到強烈的批評，理論也面

對幾個嚴重的問題， tlD ﹒ (1)瑪加伯者(為爭取宗教自由

而作戰的猶太人的通稱)的勝利，是在阿達爾月十三日

慶祝的，而那時「摩爾德開日」很明顯早已訂為在阿

達爾月十四至十五日慶祝的節目(由若瑟夫及其他人

確定，見 Ant. 11.292) ; (2)這個理論不能解釋故事給予

女性的重要地位; (3)沒有解釋將一個波斯故事，與一

個不同意義的猶太事件相連的原因。伯登的觀察是正

確的，他認為一個真正源於猶太的節日應有一個真實

的故事相連，而一個源於異教的節日也應該有一個像

艾斯德爾那樣的虛幻故事。

另 個長久以來被人討論的可能是:艾斯德爾傳

背後有 個古老的來自外邦人的資料，可能與在春分

(vernal)時秩慶祝的波斯新年慶日有關。Purim 這個字，

一直以來都不能成功地追溯到任何希伯來辭語上，卻

很明顯地見到它與吠陀梵語戶urti 意指「分配_j (與禮物

有關) ，原來是指在節日中交換禮物，現指在普陸節猶

[100 處 1息傳和艾斯德爾傳l



太人互送禮物。:19) 。我們可以想像，僑居外國的猶太

人，按俗例探納了 個這樣的節日作為假日，就好像

後來他們接納聖誕節一樣。又或者，這可能是偽裝的

追思亡者節，節期為波斯一年中最後的十天，主要是

向亡者獻祭。阿達爾月與追思亡者有特別的關係(據說

梅瑟、厄里亞、和米黎盎都在這個月去世，而猶太人

的墳墓都在這個月內用石灰刷白，這個風俗可以追溯

到波斯)。兩個希臘文補錄甲和己，利用主要和波斯的

新年慶節相連的主題，從波斯神話製造歷史(見

Hutter) 。節日假設是戰後的歡慶之日 (9:19) ，因此可能

反映某些季節性的儀式，例如爭執，這是古代伊朗社

會的二元性的一部分(見 Gaster ， Punm and Han的是訓，

1960) 。不過，波斯的悼亡節或新年的日期，都不準確

地與普陸節符合，而且，各宗教在這些事上都傾向保

守，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另 個問題是，普陸節的來源，是否可以追溯更

遠，至波斯帝國興起之前的巴比倫帝國。從地理上說

完全是可能的，因為穌撒和巴比倫都位於東美索不達

米亞，從那己消失的世界留傳下來的神話的角度看

來，這個理論似乎可信。艾斯德爾傳的主要角色，相

等於古巴比倫及厄藍(在巴比倫正東的山區的一個王

國，現在分裂為伊拉克和伊朗)的男女神祇。堂/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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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的名字摩爾德閱本日艾斯德爾的讀音，聽起來和巴比

倫的主神瑪社克(Marduk)和他的伴侶依沙達(Ishtar)一一

巴比倫的女神，也是他的堂妹一一的讀音很相近。。合

瑪 (Hama)是厄藍的太陽神，瓦市提可能是厄藍女神。

有些瞞像可以貼在艾斯德爾傳的一些角色上，這個假

設在猶太的解釋傳統內也找到支持。穌j散位於古巴比

倫和厄藍的邊界，在當地的傳統中，依然保留這些古

老神祇敵對，各神的信徒之間紛爭的記憶，這也不是

不可能。

使這套理論站不住腳的是，事實上找不到一個神

話或慶節，不日艾斯德爾的故事類似或平行的。有 個

巴比倫的集會(戶的例，在集會中預定來年的運惰，然

後是舉行充滿混亂的狂歡氣氛的慶節，這在作為臣民

的猶太人可能是很享受的。但是把它視為普陸節的根

源還是有疑點的，日期也不對，這個慶節是在阿達爾

月之後的尼散月首兩週舉行。再者，在這慶節裡沒有

艾斯德爾這樣的角色。正如凌振(H. Ringgren)所說，任

何借用的材料，最多也只能是間接的。

艾斯德爾傳是在甚麼時代寫成?

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孟'還有其他古代的猶太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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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學者，他們都根據 9:20-32 的記述推斷，摩爾德開在

事情發生後不久，就著手把事情的經過記錄下來。無

論如何， 般的假定是成書的時間大約與它所記的事

件同期。但是，仔細閱讀可發現， 9:20 並不意指全書，

更奇怪的是，在基督徒的年代之前，無論在何處，即

使在德訓篇(那些有分量的章節如 44 斗9 章中所見的﹒

「讓我們來讚揚那些著名的偉人_j ，也省略艾斯德爾

和達尼爾) ，也沒有提及艾斯德爾。加下 15:36 節提及

摩爾德聞節，而較早的加上 7:斗9 節提到同樣的節日，

但沒有詳細的交代;是若瑟夫首先在λ戶ion 1. 8 中引述

希臘文版的艾斯德爾傳。沒有確實的證據顯示，在公

元前一世紀之前，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有慶祝普陵節的

習俗。再者，雖然在鑑定聖經希伯來文的日期上，不

能算是很準確的科學計算，但在整個廿世紀以來，學

者都認為，艾斯德爾傳的希伯來又是屬於相當後期的

希伯來文，書中所用的許多字眼，除了在口傳法律集

和其他某些辣彼(經師)作品之外，在別處找不到。此

外，經書的知識觀點也是屬股較後期的。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有多遲?在廿世紀前期提出

來的辯論，傾向把艾斯德爾傳的年期定於希臘時期，

認為經書在某程度上反映瑪加伯時代的抗爭，最終這

套說法被學者放棄。最近，賀布里(\'V'. Horbu叮)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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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發現，他從一個約立於公元前 150 年的猶太裔希

臘人的墓誌銘上見到 個名字 'Mardochaeus'(即:Iordecai

的希臘文寫法) ，他認為在瑪加伯時代，已經有艾斯德

爾之類的故事在流行。的確，正如他指出，這些瑪加

伯人士與重新祝聖聖殿節有關，但這個節日無論在時

間或意義上，和普陸節都不同。

贊同把經害的年份定在波斯時代的赫澤爾 (M.

Heltzer)認為經書是在阿塔薛西斯在公元前 340 年，剿

平猶大境內的叛亂後不久撰寫。有些猶太學者按辣彼

傳統推斷，艾斯德爾傳中的衝突，反映在亞該亞時期

(Achaemenid period)被遣返的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之

閉的衝突。有些上等的撒瑪黎雅人與穌撒人有千絲萬

縷的閱(系，兩幫人和撒瑪黎雅首都的波斯地主，過從

甚密。

希臘版的艾斯德爾傳的後記顯示，此書不遲於公

元前 73 年，可能是更早，在公元前 114年己帶至埃及。

它源出於耶路撒冷或東部的猶太人僑居地(在 3:8 間接

提到) ，在瑪加伯時代在耶路撒冷譯成希臘文，使所有

的僑居民都可以閱讀。從經文可以見到，最初每個團

體各自慶祝這個節巴，在東部的僑民是在阿達爾月十

五日慶祝，而住在巴勒斯坦的人，卻在阿達爾十四日

慶祝，但是最後協調，慶節延長至兩日 (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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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又斯{是蔚1專

傳統歷又

λ斯德爾傳研究的 項特點是，此經書有實質上很

不同的希伯來文本和希臘文本，這是很早以前已證賣

3的。在本章內，我們要以希伯來文本作為比較的標

準，檢查這兩個文本的關係。

希伯來文本的完整性

在標準希伯來文本(或瑪索辣本)內的艾斯德爾傳中，

可找到 些異文.伯登在他的著作《艾斯德爾傳》

(Paton, EJ'theJ]中，列舉了二十九段，不過全部都是不

重要的。這是很不平常和弔詬的，可能是因為事實上，

艾斯德爾傳在二世紀，在猶太主義內和(可以推測)在猶

太人和基督徒之間，是許多爭論的主題，同時，在經

師之間也需要 個固定的討論基礎， 個當時以極大

的忠誠信守的基礎。

不清楚的是，我們現在所見的希伯來文經本，是

否是原著的整體。源流批評學漲，一直以來都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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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0:3 的原創性，原因是﹒第一，雖然這段經文的

遣文用字和經書其他章節的差別不大，不過卻有一套

不同的關鍵片語，第二，它常和經書的其他部分矛盾

(例如 9:29-32 是艾斯德爾所寫的 封信，但大部分和

9:20-23 中摩爾德開的信重疊，都是要求猶太人，每

年紀念他們成功地逃過大屠殺的日子，訂為慶日，可

是在 9: 19 卻說這個慶白早已成了猶太人的習俗) ;第

三， 10:2 明顯是來自不同的源流﹒「瑪待和波斯君王

的年鑑」。因此， 9:20-32 及 10:1-3 常被視為分開的

附加章節。柯靈施在他的評註中，更把第九章有關猶

太人向他們的敵人報復的部分，列作附加部分，因為

這些記述，無論在語文上或故事的情節上，都與前面

的章節不 致。這樣，經書就以兩段詭譎、互相矛盾，

但不可改變的，一對猶太人有利而另一不利的君王諭

令而結束。「故事就這樣，反映猶太主義在僑居地諷

刺性的地位，同時受到僑居地的政權的保護和戚

脅。」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沒有這部分的材料，經書

作為禮儀的用途，就要顯得不完整，因為這段資料，

比全書其他的部分，更詳細記述普陸節正式被列為猶

太人當守的節日的經過，為節日的訂立，提供主要的

理據。鍾恩(B.W. Jones)完全否定編輯批評學;反對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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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解釋，伯格(S.B. Berg)所做的修辭學分析，有力

地支持了 9:2。一 10:3 的原創性。

七十賢士本和補錄

艾斯德爾傳最重要的希臘文譯文，就是包括在七十賢

士的舊約譯本內 (l.XX) ，同時，按下列的原因，這版本

有時亦稱為 B 文本 (B~tcxt) 。這個譯本在文學風格和內

容上，都忠於原著，但在用字和辭語上，往往比希伯

來文較濃縮，不過，總體而言，譯本總共 107 節，反

而比以上討論過的希伯來文本略長。補錄的資料是以

人 F 名之。這六段補錄的資料，慣常是集合收錄在艾

10:4一 16:2斗內，而不是編排在和故事情節配合的位置，

六段補錄的內容如下(根據 Clines，土he Esther Scro/'句:

A. (1 1: 2~12:6)摩爾德開夢見即將來臨的種族湖

絕，以及他揭發宮中內臣的陰謀(A 段應該編

排於 1:1 之前)1 。

1 譯者註:思高版中文聖經是編排在 1: 1 之前，並以補錄甲為識
別。英文天主教版艾斯德爾傳. A(11:2-12:6)也是編排在 1: 1 之

前，不過， 1989 年修訂之基督教版 NRSV 及 NEB 卻和其他的

次經，一并收錄在次經的部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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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3:1-7)薛西斯在哈量的踐使下發出殲瀰猶太

人的諭令(B 段應該編排於 3:13 之後，中文聖

經見於補錄乙)。

C. (13:8 • 14: 19)摩爾德閱和艾斯德爾為猶太人兔

於災難而祈禱(C 段應編排在 4:17 之後，中文

聖經見於補錄丙)。

D. (15:1-16)艾斯德爾在憂慮自己和同胞的安全

下，越規望見見君王(另一段類似的敘述，可見

於 5:1-8; 7:1-10)[D 段，緊接在補錄丙之後，

即中文聖經之補錄丁l 。

E. (16:1-2斗)薛西斯王在摩爾德開教陵之下，發布

對猶太人有利的諭令(E 段應編排在 8:12 之

後，中文見於補錄戊)。

F. (10 斗-1 1: 1)解釋摩爾德開的夢境與敘述的事件

相符(E 段應編排於 10:3 之後，中文聖經見於補

錄己)。

因為基督徒熟悉較長的希臘文 B 文本，很久以來

已被教會列為正經，不過，熱羅尼莫在他所譯的聖經

拉丁文譯本(Vulgate)中，把所有的補錄，都集合起來，

編排在艾斯德爾傳之後，儘管他明知這些文本不在希

伯來文本中出現。在宗教改革之後，新教把這些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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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的偽經集合匯編在一起。他們是基於正經的原

文，必須是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這個原則;後來，在

脫利騰大公會議(公元 15-1- 6 年)上，天主教會決定，儘

管按嚴格的規定，補錄應該被視為灰經，但仍然應該

被收錄在舊約，在艾斯德爾傳的主體之後。在基督新

教和天主教主理的聖經譯本中，這個基本的分歧依然

存在，不過，這種情況已有所改善，因為有些近代的

譯本，例如 NRSV(新修訂標準本) ，同時收錄，以瑪索

辣經文為基礎的艾斯德爾傳在舊約主體內，和以七十

賢士版(B 文本)為基礎的艾斯德爾傳在偽經部分。

無論是整體的 B 文本或是附加的個別的補錄，都

是為 3 在原來的文本中添加宗教性質而設計的(這個

性質，在希伯來文本很顯然是欠缺的，但在補錄丙卻

很清晰可見) ;並為加強經書的真確性(補錄乙和戊) ; 

滿足讀者要求更詳盡的細節的好奇心，尤其是有關摩

爾德開的;解答讀者對於原始版本中某些難題的抗

議，例如艾斯{吾爾似乎很樂意接受做外國妃慎的身

分。補錄丁是純戲劇，講述艾斯德爾受君王寵幸的經

過，強調天主的寵佑甚於她的勇氣。天主之名，在原

本從未出現，但是在此竟出現超過五十次(不但在附

錄，即使在主體: 2:20; -1- :8 及 6:1 都可見到)。如此說

來，整體的 B 文本可說是艾斯德爾傳的第一部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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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補錄中的資料，本來是為 3使經書更

完善而設計的，現在竟成了攻擊它的重要理據，在某

些基督徒學者看來，這些資料，一方面出乎意料地同

情薛西斯，而另一方面卻保持普遍化出敵視外邦人的

態度一一一與原來的故事不同的態度，就是使猶太 外

邦人的對抗，成為普遍化而不是個別性。摩爾 (C.f\

1\100叫分別註釋所有的補錄，得出以下的結論:認為所

有的補錄，都是艾斯德爾可質疑的身分的一個表徵和後

果，都是一些創作，目的是要補救原書的不足，但是這

樣大幅度的干預，只是因為書的地位受到質疑，所以

才得到接納。摩爾的註釋，對於研究補錄的工作是不

可或缺的，不過有學者批評，他的註釋只與 B 文本而

不是和瑪素辣經文對照;他的目的是強調兩者之間的

矛盾，但是所得的結果，卻被視為混雜而不純正。

希臘文 Alpha Text (A 文本)

希臘文的艾斯德爾傳和希伯來文的相反，一直都是非

常不穩定。因為事實上，標準希臘文本即一般所稿的

B 文本的出現，本身即顯示了也有一個 A 或 E印ha 文本

的存在(有時，這個文本也稱為路基安 lLucìamc]本，不

過，現代的學者已不相信它與基督徒學者和殉道者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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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安 [Lucian]有關) 0 A 文本包括一個相對而言是較短和

較簡約的艾斯德爾故事，有學者，其中例如摩爾、柯

靈施、和霍士等，認為人文本，包含 個相對地短和

經濟的艾斯德爾故事，是 個梧的蔚文冥艾穿統相丘吉

碧輝的tE芋，它可能是瑪索辣經文原始本或同源流

本，經文中，希伯來文本原有的個人名字、數目字、

日期、和重複的部分，全都被「省略」。這是很有意

義的，因為省略的元素包括，例如:假定波斯法律不

可改變，授權在抽籤決定的第二日消滅猶太族，慶祝

和追溯普陸節的來源等。如果故事本來包含這些元

素，相信沒有一個猶太人願意把它們抽出來或犧牲

掉，這表示，不可以隨便假定，已經成為標準希伯來

文本的瑪索辣經文，就是「那個」脫離原作者之筆的

版本(與 Bardtke 之見相反) !不過，使人摸不著頭緒的

是，隨著時間的過去，人文本已逐漸被納入源出於 B

文本的六個補錄之中，加上 個後加的類似希伯來文

版的 8:17-10:3 的結尾，及另外其他幾節，現在己比希

伯來文版長。柯靈施在他的專論 The Esther 5 cro!1 

(198斗， <<艾斯德爾經卷)) )中，載有 A 文本唯一的完整

英譯本，並應用了原文批判、源流批判、編輯批判\

和文學批判等各種研經方法，以確定艾斯德爾傳的傳

統各個(他提議有五個)發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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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本的比較

艾斯德爾傳各不同版本之間的年代閱係非常複雜，但

是，如果可以理出一個頭緒，我們就能看出，經書的

神學，在重述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改變。霍士(M.V. Fox) 

的 Charader and Ideology (pp. 254-73)和戴依(L. D叮沛3

Three Facej. of A Queen (pp. 226-32) ，都對現時有闊的

討論，作了有用的綜合。

扼要地說，假定 A 文本所依據並且較短的希伯來

文本，很可能是我們可得到的艾斯德爾傳傳統的源

頭;它並不假設波斯法律的不能更改性，卻藉著應許

摩爾德開的懇求，取消屠殺的諭令，解除了哈曼的陰

謀所帶來的危機;猶太人在宮廷內的影響力，是猶太

人脆弱的處境的保障;他們大事慶祝這次的獲救。艾

斯德爾只是一個低謂的角色。僅次於希伯來文本的是

瑪索辣經文，引進了 套連貫的改變，目的是藉著頒

布相反的諭令和阿達爾月的反擊，並機智和詭辯地制

定每年慶祝普陸節的慶典，解決這個波斯法律不能改

變的危機。事件好像有自己的動力，完全在君王的控

制之外，而猶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團體共同的

力量去自救;在普陸節被列入猶太人的曆法之後，他

們每年便可透過慶祝這個節日回憶他們的奮鬥 o 在這

個故事中，艾斯德爾的角色轉為堅強。最後，在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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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士本(B 文本)中，故事再擴大，柯靈施提議，補錄的

作用，是要「把艾斯德爾傳納入 個聖經規範_j ，特

別是從記載波斯時代歷史的厄斯德拉上、下，和達尼

爾中所找到的規範。天主的干預，夢境、祈禱的利用，

引述諭令，凡此種種，都是在這類歷史作品中找到的

特色。這都是重要的新洞見，頗受學者重視和接納，

霍士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也不是普遍學者都認為，

柯靈施的結論，足以闡釋全部補諒的意義。反而，霍

士希望強調引入宗教的主題所產生的撞擊力，這在希

伯來文的傳統中，最多只能是隱蔽末日含蓄的:在此，

明確他顯示天主控制歷史，地上的實況，最終還須隨

從這「超現實_j人可以還過賜予正直者的夢境而獲

得天上的智慧(雖然夢境大多數是解釋過去的意義，甚

少預測未來) 同時，對於女性，艾斯德爾在此的

女性典型風範，比較在希伯來文本強;最後，在宇宙

的舞台上，以色列入扮演了更多的角色。個別的特色

相對於宇宙的普遍性，顯得次要了，同時，普陵節本

身也不再被強調。當然，即使在這 點上，故事也不

是從此凝固，因為它依然繼續發展，在各種翻譯、口

傳法律註釋集、和文學創作中重述。

這些補錄源出於何處?經文本身提供了幾個直接

的線索。雖然補錄己的最後 節 (RSVll:l ，中文聖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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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希臘譯者的註語.J ) ，似乎指公元前 11斗或 73 年

發生的事件，全在於怎樣解釋這節經文，這也可能是

後加於此的文字，無論如何，可以假定還是寫於埃及，

旨在向埃及的猶太人推薦普陸節，並表明這慶節是由

耶路撒冷司祭確認的。鐸樂帝(C.v. Dorothy)是其中少

數要找出每段補錄的特別社會背景的學者之一。他認

為 B 文本是相當「中立」和相當抽離它所觀察的事件，

是為希臘化的猶太僑民而寫的。相反，人文本的作者

是為自己的猶太同胞而寫的，感覺和故事較接近，同

時也好像參與故事中的行動。他比 B 文本的作者較少

希臘化而更正統，甚至可能在巴勒斯坦寫作。無論如

何，鐸樂帝受到學者的質疑，因為他的結論有賴民他

對兩個文本的特色的看法，而這是個尚未有定論的問

題。因此，戴依和霍士都認為 λ 文本實在比 B 文本，

對於外邦人更寬容，同時，戴依更辯論說，在某程度

上聲稱人文本更猶太化而少希臘化，實在是「不中肯

末日不完善.J在戴依看來，九文本更好說是一部猶太一

波斯混合體，是僑居猶太主義的典型，而 B 文本卻相

反，給予艾斯德爾和宗教團體更密切的關係，因此，

作品可能寫於巴勒斯坦!瑪索辣經文處於中庸的位

置，它的猶太 波斯關係良好，但在文學專業的表達

方面卻顯冷靜，可以寫於任何地方。對三個版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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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差別，進 步討論留待下一章。

值得附帶 提的是，雖然在谷木蘭找不到艾斯德

爾傳正典任何片段(有意義的是，沒有一個谷木蘭禮

儀年曆包含普陸節) ，米力克Q.T. Milik)聲稱他可從第

四洞發現的資料中，辨認出數段用阿拉美文寫的原始

艾斯德爾傳 [4QprEst ar] 。為了把這些片段插入艾斯德

爾的歷史文本中，他非常仔細分析文本，得到的結論

是﹒瑪索辣經文本身是由希臘文譯過來的 一個不

平常但絕非無前例的提議一一是在第一次猶太戰爭之

後不久寫成。成文之前，像在第四洞找到的那樣的原

始艾斯德爾資料，已在猶大流傳，並影響了許多當時

依然存在的不同的傳統。這些提議，尚有待全面納入

艾斯德爾傳的研究中。

深入研讀書目

J.J. Adler，已The Book of Esther-Some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BQ 19 (1990-91) , pp. 186-90 

D .J.A. Clines, The Esther Scroll: The Stoη 0/ the Story aSOTSup, 
30; Sheffield: JSOT Press , 1984) , especially Part IV, 'A 

Sequence of Esther Stories' 

H .J. Cook, 'The A-text of the Greek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Esther' , ZA W 81 (1969) , pp. 369-76. 

L. Day, Three Faces 0/ a Quee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Books 0/ 
Esther aSOTSup , 186;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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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Dorothy, The Books 0/ Esther: Structure, Genre and Textual 

Integríty (JSOTSup, 187;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叫 forthcoming)

M.V. Fox, The Redactíon 0/ the Books 0/ Esther (SBLMS, 40; 

Atlanta: Scholars Press , 1991) 

B.W. Jones,‘The So-called Appendix to the Book of Esther' , 

Sem的cs 6 (1978) , pp. 36-43 

S.E. Loewenstamm，已Esther 9:29-32. The Genesis of a Late 

Addition' , HUCA 42 (1971) , pp. 117-24 (=Moore, Studíes, 

pp.227-34) 

R.A. Martin，、 Syntax Criticism of the LXX Additions to the 

Book ofEsther' ,jBL 94 (1975) , pp. 65-72 (=Moore , Stud悶，

pp.595也02)

J.T. Milik,‘Les modèles aram仕的 du livre d'Esther dans la 

Grotte 4 de Qumrân' , RevQ 15 (1991) , pp. 321-406. 

C.A. Moore, Daníel, E叫er andJe何míah: The Add的ons (AB, 44; 

New York: Doubleday, 1977) , pp. 153-252 

'Esther revisited Again: 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Certain 

Esther Studies of the Past Ten Years' , HAR 7 (1983) , pp 

169-86. 

-'A Greek Witness to a Different Hebrew Text of Esther' , 

ZA W79 (1967) , pp. 351-58 (=Moore, Stud悶， pp. 521-28). 

--'On the Origin of the LXX Additions to the book of Esther' , 

JBL 92 (1973) , pp. 382-93 (=Moore, Stud帥， pp. 583-94). 

c.c. Torrey,‘The Older Book of Esther' , H7叉 38 (1944) , pp. 

1-40 (= Moore, Stud悶， pp. 4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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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文斯{是蔚1專

作為文學作品

在本書的導言，我們已討論過，艾斯德爾傳和盧德

傳是屬於短篇小說 類的文體，末日創世紀中的若瑟故

事比較，也可以找到一些相似點。若瑟和艾斯德爾(以

及達 1-6 章和友弟德)是類同的，都可作為同一個文學

類型的模範 o 但是類型永遠都不是單純的。艾斯德爾

傳包合多少其他類型的成分?艾斯德爾傳和若瑟故

事，可否同被稱為「歷史化的智慧故事_j ?若瑟故事

有否影響艾斯德爾傳主要的內容?

艾斯德爾傳的文學類型

又其斤種蔚 T專作為庭禮中的選讀經文

艾斯德爾傳現在的功能很清麓，是慶禮中的選讀經

文。舉行經師式普陸節王要的要求，就是團體酹聽經

師宣讀經巷，以體會祖先的經驗。不清楚的是，故事

是否為了解釋慶典的來源而寫的「慶節溯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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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振和則爾曼認為正是這樣，明侯卻爭論說，如果還

是經書的目的，那麼這就不能說是它的類型。不過，

霍士卻認為這正是希伯來文艾斯德爾傳內在的目的。

文斯于是扇T車是很照出谷紀的模型

而塑造的嗎?

則爾曼提出的另一個假設是，艾斯德爾傳是按照出谷

紀 1-12 章的模型而寫的，包含其中所有主要的特質.

外國宮廷的背景，猶太人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拯救

和報復，猶太人戰勝他們的敵人，制定一個慶節(逾越

節)。和若瑟的故事一樣，可能找到許多細緻的比較‘

艾斯德爾和梅瑟都是被領養的(出 2:9; 艾 2:7) ，但隱藏

自己的身分(出 2:10; 艾 2:10 ， 20)兩個敘述都為故事中

的英雄，安排 位發言人(艾斯德爾為摩爾德閱，艾

2:20; 斗 8; 9:20-23 ;亞郎為梅瑟，出斗:15-16) ，兩個故事

都寫阿默肋客為以色列的頭號敵人(出 17:8-16) 。艾斯

德爾和梅瑟都一再觀見君王為他們的民族求情(出

7: 14-12:泊，艾 5:2; 7:2; 8:3)艾 9:1-6 所記的，以色列的

敵人被殲滅的過程，不日出谷紀中埃及人被消滅的經過

相似。因此，艾斯德爾傳可能探納了祖國的某個救恩

史傳統，並明顯出滅少它的宗教色彩，以便應用在僑

居的情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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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若瑟故事的比較 樣，仔細觀察便可發現，則

爾曼的提議，雖然很吸引人，但難免過分牽強(見

Berg) 。例如，艾斯德爾和梅瑟的比較，肯定與艾斯

德爾和亞郎的比較之間，存在張力，因為後者是比

較，艾斯德爾作為摩爾德開的發言人的能力。整體而

言，兩個故事在對外國宮廷的態度不同，也不是在處

理同樣的問題一一光看與故事有闊的慶節:逾越節和

普陸節是多麼不同，即可見 斑。柯林恩(N.L. Collins) 

最近所作的研究指出，在艾斯德爾故事中，則爾曼特

別倚賴的元素，在希臘文 A 文本中見不到，這個 A

文本所記的故事，我們以上說過，可能比在瑪索辣經

文中的故事更古老，因此，與出谷紀的比較，極其量，

只不過是對艾斯德爾故事灰耍的表層比較。出谷紀，

也和若瑟故事一樣，對於艾斯德爾傳有影響，但「既

不是控制性，也不是遍布性的_j (見 Berg) 。我們至少

可以同意柯靈施的說法，無論作者是否有意要我們把艾

斯德爾傳，當作出 1-12 章註釋來讀，但是，兩部書都

已被列入正典，這個事實無疑就是在邀請我們這樣做。

文斯于是蔚傳是一1固歷又化的

智是故事嗎?

妥莫安 (s. Talmon)把若瑟故事和艾斯德爾傳歸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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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智慧故事，主要是依據: (1)兩者都分享一個隱蔽

之神的概念，與人為宇宙中心的思想一致; (2)對猶太

歷史和團體缺乏興趣; (3)多探用固定和典型角色; (4) 

探用智慧文學的主題，例如狡狷的人最終必不得好收

I暑(簡 26:27) ，或者其中一位主角由一位智者收養(在若

瑟的情況不是這樣，在艾斯德的情形也頗具爭議)。在

這一點，要莫安是建基於;有拉(，γon Rad)的洞見，認為

若瑟的故事， r闡釋智慧的簡言如何在實際生活中實

踐」。此外 r明智的朝臣」可能是一個有意義的聯

繫(見 Humphreys) ，雖然在艾斯德爾傳並不很明顯，因

為在故事中，智行在艾斯德爾和摩爾德開之間分裂(摩

爾德開愚昧地拒絕向哈曼、這個有自己竇力的人物低

頭)。但是我們已知，艾斯德爾的歷史性很難確定，安

莫安在此難免給人一個印象，認為他為了自己的目的

而語大 3艾斯德爾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取消了她和普

陸節的任何關係，但這是(可商榷的)在經書一開始時已

預期的。在艾斯德爾傳中也有些非智慧元素，還未得

到充分的考慮，同時也和以往 樣，即使有些文學主

題或技巧，用在某處非常恰當，我們也很難明確地斷

定，那就是屬於莒慧傳統的。

霍士進 步削弱這一派的思想，堅持說在經書中只

有很少例子，是符合嚴格的歷史化智慧故事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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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美文人hiqar 和埃及文本(簡化)的 Onchsheschonqy

的導言除外，他認為，在經書找到的大部分智慧的特

色，其實是屬於辯證智慧的性質(即簡言式的文學)。即

使如此，有些所謂的特色是相符的，例如.簡言常提

天主聖名;在艾斯德爾傳中，猶太人的國家歷史是關

注的中心。像若瑟故事一樣，在艾斯德爾傳，甚至連

尼爾 1-6 章中，真正統一整個故事的，其實是一個「宮

廷密謀」而不是智慧。

首先把艾斯德爾傳和若瑟故事比較的學者是羅山

社(Rose叫hal ， 1895) .繼後有則爾曼\妥莫安、 j函非里士

(\'\!.L. Humpb.r叮s)和伯特克(H. Bardtke) 。還不只是因為

兩者都有大體相似的背景和事件，都是猶太人在外國

的宮廷中，從低微的身分升至高位，更能利用他/她

的地位，拯救其他人(雖然最初只是一個被動的角色，

而且在緊要關頭卻被人遺忘) .同時也是基於運用相同

的主題，例如兩個內臣陰謀反叛君王(創刊:1-3; 艾

2:21-23) .君王徹夜難眠(創斗1 :9-45; 艾 6:1-11) ，盛宴

的揚面，命運的逆轉，被吊死一一甚至有些事件中出

現平行的語旬，例如創刊:斗2-43/艾 6:11; 創 39:10/艾

3:斗;創斗斗:34/艾 8:6 。

不過，可以反駁(例如 Berg， Fox)說類似的語句都

相當普通的，所以，真正有效的比較，應該放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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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事實上，放在可比較的主題和題目上的重點，

往往因故事而異。霍士提出一系列反駁，例如若瑟故

事提示在困苦時期，自動要求放逐一一這是艾斯德爾

傳絕不願意提倡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另 位學者明侯(A. Meinhold)更

進 步，他形容若瑟故事和艾斯德爾傳的關連，主要

是由於兩者共有一個相類似的結構，不過，艾斯德爾

傳所顯示的，是 種通俗的理性態度，這種態度從它

在一個不同團體(即猶太人僑居地的團體)的傳播中滋

長出來。這個論點的困難是，明侯所挑出的與若瑟故

事相同的結構單元，有時是重複和不連續的，看來好

像是他兔強把艾斯德爾傳的結構，加於若瑟故事上，

其實與他所要說明的正好相反(見 Berg) 。有趣的是若

瑟故事也和艾斯德爾傳一樣，在聖經其他的經巷中完

全不見提及。因此，也許兩部經書成書都是比較遲，

若瑟故事約寫於公元前 650 至斗25 之間，不過，這一

觀點也可能引起爭論。

總之，看來艾斯德爾傳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是若

瑟故事的再解釋，但是其原因不明晰，同時，兩者之

間的差異點和相同點，同樣重要。我們也沒有充足的

理由支持任何 個故事，是歷史化的智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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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同時代的文學的朋慌

戴依(Linda Day)和其他多位學者都注意到，艾斯德爾

傳與希臘小說或「浪漫」故事，在結構上，在對於豪

華和奢侈的興趣上，在譏諷的性質上，在它關注君王

的性愛生活上，和它把女主角描寫成 個年輕貌美而

有吸引力的女子，隻身入宮，處身於非人的強大壓力

之下的種種情況上，都有相似之處。當然，最多機會

傾向希臘模式的，就是補錄的資料編排，但是即使加

上這些補錄，艾斯德爾傳與這些「浪漫」故事類型還

是有很顯著的區別，它們的那些性愛和冒險的題材，

也不是艾斯德爾傳任何版本的主要關注點。

艾斯德爾傳和同期的其他猶太文學，也有可比較

之處，例如友弟德傳和蘇撒納(見於達尼爾，附錄) ，兩

者都是志在擴大書中女角色的地位;或者還有達 1~6

章，霍士對於這項比較有興趣，因為兩者雖然在時間

上很接近，但仍然有很大的差別，以致不會被視為抄

襲或仿傲的作品，使人可從中得出結論，認為兩者都

由外在於其中之 的，當代的態度和目標所塑造。

又斯f是蔚傳是民間傳說

最後應該一提的是，尼迪書 (S. Niditch)衝出這個將艾斯

德爾傳和其他故事比較的大綱，另闢研究膜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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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故事都享用"3 I傳統的編寫風格_j ，在「成語和

公式交會的灰色地帶」作文章，是典型的民間傳說。

民間傳說通常是由多個情節組合而成，這正是艾斯德

爾傳的特色之一，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在書中可以找到

不只 個源流的故事，但其他的學者卻堅持整部書是

一個統一的單元。經書對於終年不斷流行的題臣表現

高度的興趣，例如權闊的實踐，女性和外國人士的行

為，提護騙子和居於劣勢的受害者，因為它鼓吹 種

諷刺性的公義。促使安莫安把艾斯德爾傳定位於智慧

傳統之內的特色，大可以把經書畫股民間傳說傳統之

內。讀者希望在這方面作比較的話，會發現在艾斯德

爾傳出現的主題(棄妻，愚昧的君王) ，也可在湯遜 (S

Thompson)的民間傳說主題索引中找到。要注意的是，

越傾向於把艾斯德爾傳看作民間傳說，它被視為歷史

書的可能性就越低。貝寧那提醒我們說，學術沒有必

要為了尋找這個「鏡子(典型)王國」而自尋末路。

內在結構和文學技巧

在一個學術批判時期已漸趨於尾聲時，任何經文的文

學研究，事實上已結束，而將視線轉向歷史事物了。

一個優灰的假設是，可把經文分折為幾個出自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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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的部分(根據內在一致性而辨認)，和/或口傳的片

段(依據它們所表現的一系列特殊的模式辨認) ，最後由

位編輯 或者相繼的編者，將全部資料集合編輯

成書。這樣，經本成書以前的歷史，可以重申且，每

成分也可以配置於它最可能出現的歷史背景中。這類

型的學術研究，成了主導至少一世紀，開始喪失領導

權，主要的原因有二， 為正面，另一為負面。負面

的原因是它所側重的工具(源流批判，類型批判和編輯

批判) ，現在被發現在方法上有缺失. 部分是不協

調，而且絕不「客觀_j有同等學養和才能的學者，

可能探用這些方法，但得出差別很大的結論。正面的

原因是，從歷史批判所得出的成果，已得到廣泛的接

納而言，它的工作可說大部分完成。學術研究可以向

前走，探用新的工具從事它的工作一一主要的工具包

括.從經本現在所見的形式，研究整體文本如何發揮

其功能，撥開歷史批判各種發現，當然再也不是甚麼

「客觀」的雲霧，尋找新鮮的洞見。現代學術研究已

經發現，所謂「客觀_j不過是一種妄想而已。

這種改變已經在艾斯德爾傳的研究中見到了。歷

史批判在廿世紀初，已經對故事的歷史性提出懷疑，

但是分析法和考古的挖掘法，當然可以應用在發掘一

段不是歷史性的經文，成文之前的歷史。的確，要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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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艾斯德爾傳統的成長，正如第九章己指出，是當代

研究的區壩，以柯靈施為研究的主力，最近更由米力

克\戴依及其他學者拓寬了研究範圈。這個討論之所

以不平常，主要是因為學術界對於探討艾斯德爾傳

統，是後於或先於1馬索辣經文的興趣同樣大，或者對

艾傳統是否後於瑪索辣經文的興趣更大。但是在此，

可否運用源流和編輯批判研究瑪索辣經文，卻是我們

先要關注的問題。

在這個領目內兩位重要的學者是嘉茲略 (H.

Cazelles)和伯特克 (H. Bardtke) 。嘉茲略注意到艾斯德爾

傳的一個主要的特色是它的「雙性.J (t\Voness)(君王的

臣(業的兩份名單 [1:10 ， 1 斗1 ;兩次提到召選民女入宮

[2:8 ,191 ;哈曼和妻子及閉友兩次商議 [5: 1 斗 ;6 日] ;艾斯

德爾兩灰不經宣召而擅自觀見君王 [5:2; 8:斗，兩次記述

哈曼之子的逝世 [9:6-10 ， 13-14])兩灰禁食[斗:1-3 ， 16] ;在

第 章薛西斯王兩灰設宴，艾斯德爾也兩次設宴 [5:5;

7: 1 J ;這一切都指向普陸節的兩日慶典) ，表示艾斯德

爾傳是兩個故事合併起來的。其中一個可能是 個「禮

儀」文本，取材於波斯新年古羅馬式的大型慶典，以

艾斯德爾和波斯各省的人民為核心，另一個可能較有

「歷史性.J '以摩爾德聞和涉及迫害穌撒的猶太人的

宮廷陰謀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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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論的一個變異的講法，是由伯特克提出來

的，他認為艾斯德爾傳基本上有三個故事，其中兩個

和嘉茲略所說的略同，第三個是有關被霞的瓦市提王

后的簡短故事，可能是始於 個仿傲的宮闇故事。伯

特克認為艾斯德爾的作者，可能從已失傳的 些猶太

口傳法律注釋集中，得到這三個故事，不經意地把它

們合併起來，把艾斯德爾寫成摩爾德開的堂妹(或直至

女，名為哈達j散， êP艾斯德爾，見 2:7) 。

「雙性」的證據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奇怪的是，

書中有一個壞角色卻有兩個好的。無論如何，伯格所

提出的反對也是公平的，在艾斯德爾傳中，所謂的故

事「縫合」處根本不明顯，即使是瓦市提的故事，乍

看來似很容易和其餘的部分抽離出來，其實對於故事

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解釋 3艾斯德爾，一個卑微的猶

太少女，如何飛上枝頭成鳳凰，並暗示，如果她不服

從薛西斯王，她會遭遇怎樣大的危險。其他假設是分

開的故事，其實更難分閱或重組，值得注意的是，即

使柯靈施，他當然也懷疑艾斯德爾的瑪索辣經文是原

創的統一本，也對第九和十章的資料存疑。

應該特別提到的另一個擁護歷史批判的學者，他

就是湯默蘇(\'\1， Dommershausen) 。他曾經對艾斯德爾傳

的類型，作過最仔細的批判研究，順序列出類型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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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例如:艾 1 I 敘述_j 2:1-4 I僕人的講話_j 2:5-7 

「族譜」等等) ，檢查艾斯德爾傳類型所用的各種不同

的文學技巧，從而誇大故事中重要情景的效果。湯默

蘇的研究，正好說明了事實上，歷史批判法最好只能

做到，留心觀察所研究的章節的文學特質，並以這些

章節作為研究的基礎。但是他被批評(見 Be旬，說他

的研究反而展示歷史批判法的弱點，不能察覺所研究

的「類型_j ，都受它們的上文下理所影響，應該從整

體看，各類型如何組合而成為 部書和一個完整的短

篇故事。

最有系統地理解艾斯德爾傳的結構的，就是賴迪

(Y. Radday , 1973) 。他提議用交叉對偶法(chias tic) ，但有

人批評他過度簡單化。

故事如何以一個整體運作?歐德(R. A.lter)認為聖

經的敘述包含 個精巧而整合的重複系統，這是一個

從重要的詞語、題材、主題(敘述的價值系統其中一

部分的 個思想) ，拾級上升，最後達到連串行動的

重複系統;這後三者是艾斯德爾傳「重要的結構原

則_j (見 Fox) 。

從最廣泛的層面來說，艾斯德爾傳是一個古典的

直線故事，有一個開始 (1:1-2:2月中段 (3:1-9:19)和結尾

(9:20-10:3) ，不只由顯著不同的主題，更由年代的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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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第一階段是悠閉的，時間大約維持六年，第二

階段比較緊張，時間大約 年(大部分關鍵性的行動在

十八日之內發生) ，第三階段擴展到一年一度普陸節，

持續舉行。至於主題，艾斯德爾傳被形容為「生命和

生存的 îßz治哲學指導_j (見 Brenner in the Com戶anzon to 

Lγj圳，特別處理無權無勢者如何爭取到他們的目標

的問題，涉及命運逆轉的問題;也曾被視為這是 個

沉思法律本質的故事。

另 方面，這裡也有多個重要的精巧結構設計。

其中之一是慶禮主題的重複出現:在希伯來文聖經的

艾斯德爾傳中 ， m iIteh 共出現了“灰，慶禮也是普

陸節本身的主題。 共出現十灰的慶節(以及副題禁

食) ，也是帶出故事的諷刺性的重要揚合，是故事中

各個角色獲得或喪失權力的時候。慶節也是強調主角

的尊貴和財富的時機，不但在開始時在薛西斯王是這

樣，就是在結束時普陸節的慶禮，摩爾德開猶如君王

般的打扮(可爭議的) ，都是對猶太團體的榮耀和權

力的暗示。基灰塵禮的題目在經書的第一章，和從經

書結尾所見，在普陸節的兩日慶典的兩種形式中出現

的事實，伯格推論，全書是朝向建立普陸節的方向發

展。不過，有些學者不承認有這種聯繫，伯格她自己

也承認，原來的敘述者當時是否已可能知道有這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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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節日，其實也不很清楚。

逆轉也是一項主要的結構設計，尤其是艾 3-8 章

的部分。霍士和伯格分別辯論書中互相對照的正反

論，伯格相信轉提點是在 4:13-1斗的「正論」之後(在

兩灰禁食，君王兩次頒發詔書，兩灰主要的盛大宴會

之間) ，開始有「反論_j (即逆轉)出現，不過，霍士卻

把它推至 6:10 '在艾斯德爾兩灰設宴之間，一些行動

開始顯露，故事在發展中 直暗示的逆轉。作者非常

有效地運用「突變_j (penþety)的技術。亞里士多德在他

的《詩論)) (戶。的υ)曾對這個技術下定義，說這是指一

I頁行動或一種事態，能產生與原意相反的結果。貝寧

那(見 Brenner , COJn戶anion to EJ'the均不但探討經書中以

自稱和重種法觀照「命運逆轉」主題的技術，同時也

歸類出 套包含十 灰雙重和多次重複的技巧。這所

有的技巧都不是艾斯德爾傳所獨有的，但是累積起來

所產生的效力卻是「相當不尋常」的，而且肯定形成

3經書部分的訊息和它的媒體。

在伯格看來，王權是經書本有的 個主導題目。

意指「君王」、「王后 J 和「統治」的希伯來文字根

m/，是，在全書 167 節中一共出現過 250 次(重複是艾斯

德爾傳最特出的文學弱點，難怪希臘文譯者發現經書

可以「瘦身_j )。伯格推測普陸節是由王室主持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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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這是他們國家魅力的一部分。

與王權題目有闊的，是服從和不服從。值得注意

的是，不服從，只有猶太人才得到賞報。和瓦市提不

同，艾斯德爾不但能按自己的意願'畫見見國王，還邀

請他出席她的宴會，兩灰!這服從/不服從的題自暗

示，艾斯德爾故事在團體生活的事件中所起的 項重

要的功能，從未受到托辣(Torah) 的正視(ddt 這個在艾

斯德爾傳中用作意指法律的字，除此處之外，只在申

33:2 末日厄 8:36 中出現)。看來不只是法律凌駕於團體的

福利之上。猶太人的身分，對於持有者可能會為他們

帶來危險，也可能要求他們作自我犧牲，因此彼此的

忠誠 並不排除對外國勢力的忠誠一一是最重要

的。作者深信對現世的統治者和對猶太主的忠誠，在

異國的土地上可以並行不悴，的確，在猶太主義的將

來，在很大程度上，與僑居外地的猶太人的將來交織

不分的實況下，這是至重要的。

艾斯德爾傳中許多巧合，也是經書特色的事件，

以突變的形式出現，很可能是特意傳達一個下意識的

訊息，按天主的旨意，猶太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見

Ber訟。這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觀點，原因有二。第一，

經書的其中一項訊息可能是，如果歷史不顧它預期的

方向， r極端扭轉自己而朝有利的方向整合_j ，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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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歷史作出「糾正」的回應。伯格也看到這 點。

更嚴重的是，這觀點包含 個錯誤的「神正確」神學

或者更恰當地說，意識型態的危險。這些原因都

可解釋為甚麼作者是這樣不願意提到天主(即使在很

難避免的情況下，例如 4:1斗和那些禁食的情景)。從猶

太主義的觀點，這並不表示，經書相信盲目的命運而

不相信天主的護佑，不過，這的確表示，天主的護佑

是隱藏在日常生活內;無論如何，經書並沒有公開宣

稱，猶太人在神的計劃中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它偏向

世俗是故意做出來的 (Fox) 。

現在剩下的是討論，人物的創造，在形成艾斯德

爾傳神學上所承擔的職責。霍士在這方面找到 個新

的出發點，在他那用註釋中，他用了下半部的篇幅研

究瓦市提、薛西斯、日合墨、摩爾德開\艾斯德爾、(集

體的)猶太人、天主(即使祂的名字從未被提及)和世

界。這和摩爾(Cλ. Ivloore)的立揚直接相反，摩爾認為

在艾斯德爾傳中的角色的「塑造是非常不真實，很難

長期或精細地辨認書中何者是惡棍或英雄。」

不過，霍士研究過去對這些所謂徒具虛名的角色

的回膺，很有建設性，他發現讀者如果把自己的思想

按入那些靜默的角色時，可敢動一系列迴響。詭異的

是，最平淡的角色如摩爾德開，他的行為常是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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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見不到有甚麼發展，然而終究是難以理解的人物。

其他的，雖然只是輕描淡寫地刻畫，卻有效和暗示他

起了神仙故事的角色的作用。

也有不少人開始研究不同版本的文學特質。這項

研究工作的複雜性，在上 章討論辨認不同版本的社

會背景時已暗示了，不過，由妥洛而(Kristin de Troyer) 

對 2:8-18 '及貝厄爾(Timothy I3 eal)對艾 1 章所作的兩項

個案研究(兩者都可見 Companion to EJ，t!J咐，更可見其

複雜性。他們對於 A 和 B 文本的「性別」得到正好相

反的結論，安洛而發現瑪索辣經文和人文本隱晦i也偏

向男性，而 B 文本的偏見較溫和;貝厄爾發現瑪索辣

經文對民瓦市提的同惰的痕跡遍及全書。這不同的觀

點，無疑反映企圖區別經文的「性別_j是多麼困難的

回事，就是說要確定經本是否根本就是，反映或鼓勵

偏向男性或女性角色，並不是 件容易的事。

不過，戴依比較研究三個主要文本中的艾斯德爾

還角色，帶出不同的研究點，提供 套分析文學中不

同角色的方法(見了功的 F此e.r ofa_O的間， pp.2斗 25) ，和

對民三個不同的艾斯德爾文本的寓意的某些觀察。戴

依要辯論的是，艾斯德爾故事本質是或應該是正典，

而不是它的某 個特別的文本是正典，因此，對於女

性主義批判來說，艾斯德爾的全部文本同樣正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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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文本，應該被視為人所共知的，經內出現重複本

或多樣本資料，這種經內現象的伸展(以有四部福音的

出現為高峰)。每個文本都有它不同的洞見可貢獻，那

些不曾被選入聖經的材料，有時可能會被證實包含「更

有原創性，可能更可取 J 的資料。事實將證明，這將

帶出更大的疑問，這些疑問在艾斯德爾傳來說，可能

比聖經其他的經卷更容易解決(基置教和天主教傳統

對不同的文本各有不同的喜好) ，不過，這是伸展到聖

經研究下一個階段，詮釋其他經書的問題，反映著現

代的觀點，認為聖經未必是 個權闊的但是 個無價

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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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英雄的故事

(譯稜語)

宋蘭友

直倍(專和艾斯德爾傳是聖經中， [材吉[j以立;主角的名于

馬拉書名稱的兩部 LE典將書(友弟德傅在基督教聖經是屬

於的經) c 這兩個有關女性的故事，有學者認為可歸入短篇

小說成短篇故事之文學類別。 這兩部書能被選為聖經 rf

典，其主坦白然是與宗教有關，對於f吾友的信仰培育和深

化， 定有所神益。兩者之中，虛德、傅的神學目的比較明

，只須找出經吉 rlr的主題便可知，不過父;斯德爾傳的主

題在[J比較隱晦，經書所記述的故事，如果不細心分析，很

容易引起誤解。

盧德傳的第 個主題是厄里默肋客家的延續問題 υ 在

天主的啟發和感召之|午，盧德追隨她已逝世的丈夫的母

親，返回以色列，實行 r代兄弟立鬧律，要il丈夫的族人結

婚‘為這→族生~+桐，就是達昧的祖先 J 這個故事帶出

以色列傳統的神學思想:天主奇妙地扶助了貧困卑微者，

卻貶抑了高傲的人。

另→個主題足有r~日天主的仁愛或慈愛的問題 J 舊約的

天主有 fxj.g特質，那就是仁愛和正義。天玉的仁愛也包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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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不渝的涵義，盧德俾的目的之-是要強調以色列的天玉

是盟的的天主，祂對於愛祂和遵守祂誡命的人，要施行仁

愛，直到千代〉但是在盧德傳中，並沒有酬報自動化的觀

念，相反，仁愛的要求是沉重的，這從故爾帕莉!盧倍的釘

上仁 IIJ見，盧德甚至表示願意為追隨納故米而付出生命。不

過，按i技事的發展，主k:們見到最後，人的真報也是盟厚的。

艾斯t吾爾傳的神學價值卻不是這樣容易掌握， ~~~{[可故

事，乍聽之 l亡，反而使人有荒誕野蠻不1I血腥的怯覺，所以

直以來，猶太人和基督徒，批評這部將書之i豈不絕於上r ' 
不過，近年越來越多基督徒學者欣賞艾昕德問悼。有不少

主主甘徒開始在想像吽l 同情猶太人的百況，認為艾斯德爾傅

在處理恐懼!9日焦慮的于法可取﹒相信使內在的恐懼客觀化

具有一定的療效

打學者指出，艾斯德爾傳flfji出刊間深刻的問題:以色

列入被天王起j室的問題。被任選者如何自處，如何與天屯

及其他非特選首相處，其中的難處和張力，以色列的Jft史

顯示無追 不過，如果把艾斯德爾傳所描寫的血腥報應，

右作消除的以鼠的特異性!而引起的困難和振力的長遠不U根

本策略，這難免有誤解這部經者之嫌。但是，從經書最後

的結局可以見到，舊的傳統布關天 ι粵、寵的觀念、無論這

叫{甜苦波斯的猶太人，他們有沒有功勞，天主都盡力保全

他們的 11:.命，天主的恩寵足無條件施予他們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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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外，艾斯德爾僑居異國，拼死救助同胞，她的精神

可以作現代移民的借鏡，雖然她的策略未必適合現代，但

她能做到既不忘本也能忠誠地支持當地社群，這就不簡

單。更重要的是，她沒有忘記她真正的聖召。基督徒的聖

召很容易在為順應主流制度的情勢下而被扭曲和變形，以

致教會不能為弱勢而:群伸張正義，為受壓迫者直言，反而

大部分時間保持械默。艾斯德爾也沒有忘記祖先的天主，

不但沒有，反而能以天主作為她所有正面行動的動源。換

言之，從她的故事，我們可以見到宗教信仰的力量。

在中國文化中雖然沒有一部聖經，不過中國的古書，

很早就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其中經一共十三部之多。所

謂經，有經緯、細品己、恆常和法則之義，中國的經書，不

像猶太人的舊約或基督徒的聖經，內容和文學類型皆多樣

化，中國的經書只是有關六藝及小學，作為個人生活言行

的法規和綱領，偏重於倫理道德方面。在史方面，中國歷

朝都有專史，共有二十五史之多。史書除了記載歷史政治

和典章制度之外，也有個別人物的列傳和列女傳。列女俾主

要記載貞烈婦女之傳記，在二十四史之內， <後漢書〉、《音

書》、《宋書》、《北史〉、〈新唐書〉、〈遼史》、《金史〉、

〈元史〉、〈明史〉皆附有列女傳。此外，專門記載歷史上

有名的女英雄故事的書籍，有漢劉向撰的〈古列女傳〉七卷，

附續傳一卷，明解措等奉敕撰的《古今列女傳〉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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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的《古今列女傳} ，上卷記古今后妃，中卷述諸

侯大夫之妻 'f卷寫士庶人之妻，全書共分為母儀、賢明、

仁智、貞慎、節義、辨通、嬰孽等七項。在史書的列女傳

部分或古今列女傳中，盡錄歷代后妃和她們的簡史。她們

之中有不少是屬於出身卑微而備受寵幸嬰孽之類，也有不

少是母儀出眾，賢明和仁智超卓，但也有不少是違反上述

各項德行的后妃。例如歷史上有名的周幽王寵妃褒似，因

為她不愛笑，周王最後想到舉烽火徵召諸侯之法引她發

笑。果然，當她見到衣冠不整的諸侯趕來救駕的狼狙相時

不禁哈哈大笑。後來西夷犬戒入寇，王再舉烽火，但諸侯

不至，結果王被殺而褒似被虜(見於《史記} ) c <唐書〉

和《舊厝書〉都記了唐玄宗因為寵幸楊太真，以致安祿山

造反時，六草不發，最後玄宗不得不殺楊國忠溢貴妃才安

撫了軍心，平伏了安史之亂。

有些皇后確有高德行可為後典範的，例如《明史〉所

記的仁宗皇后，在宣宗時被宣為皇太后，英京尊為太皇太

后，常勉勵帝向學，雖寵而終太后世不敢專政，死後誼誠

孝。又如北齊李希宗的女兒，天保年間為后，成帝即位，

逼后淫亂，並殺其子，后大哭被帝裸提並投於渠，最後被

送寺院為尼。至齊亡，南朝初年才得還趙郡(見〈北齊書} , 

u七史} )。但是，有些皇后，全無德行可言，不但可留名

青史，夕E後還立號為懿'見〈宋史〉記載:宋光宗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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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妒悍，帝嘗睹某宮人手白而喜。他日后送食盒於帝，竟

是宮人的一雙白手。帝不早朝，群臣堅請，后挽帝至，對

群臣說:天寒，官家且飲酒，遂傳旨罷朝。可見皇后入史

冊，全是因為她們的身分，而與她們的德行無關。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的事蹟在正史

( <唐書> ' <舊唐書> )當然有記載。不過記載的文字，

固然有表章她有權略和知人善用的特長，但也不乏貶辭，

例如 r 恣為淫虐，嬰倖張易之......宮闇穢亂」等。

王牆(昭君)因為出使匈奴有功，她的事蹟〈漢書〉及

〈西京雜記〉都有記載。春秋時代的西施，雖然對越王勾

踐有功，因為她迷惑吳王，使主疏於政事，越王才有機會

經過十年生息十年教養之後，反敗為勝;但是她的事蹟不

能入正史，只見於《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西施和王

牆的分別，可能是因為越王和吳王都是諸侯而已，西施的

身分不屬於后妃。

在列女傳中，諸侯大夫之妻入史冊的標準'一般都與

她們的德行有關。例如漢人王陵之母。漢高祖與項羽對峙

時，王陵屬漢高而且的軍隊，項羽得王母，置於軍中要脅陵。

王母恐子因己之故而有二心，於是自殺以勵i凌(見〈漢書卜

〈續列女傳> )。睛朝許善心之母，年輕守寡，博學而有高

節，文帝召入宮侍皇后講讀，封為永樂郡君。善心遇禍時

母年屆位高齡，當時撫著兒子的棺木說:能死國難，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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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矣。之後許母便絕食而死(見《陪書} )。清朝白旗人蔡

碗，自幼禱染家學，博覽群書，詩詞之外，兼通政術。下

嫁名臣高其悼，高仕宜經歷遍及中外，他的奏疏文擻，出

自閩中居多(見〈清史} ;碑傳集補} ;大清當輔先哲傳} ; 

清代闇閣詩人徵略} )。

李清照是宋代有名的詞人，自成一家，她協助丈夫趙

明誠編成金石錄，對於古代書法的貢獻很大，但有關她晚

年的事蹟卻不詳。她早年的成就見於〈宋史} ; {四庫書

提要〉。柳如是為清朝的名妓，色藝冠一時，能書善畫，

曾自謂非才學如錢謙益者不嫁。後果得嫁錢謙益為妾，錢

為明朝遺臣，明亡，如是勸錢殉國，錢不從。後錢死，如

是殉錢。她的事蹟記於〈清畫家詩史} ，而不是正史中的

列女傳。她和李清照的情況，形成有趣的對比，她是因為

本身的才惰，並不是因為殉夫的節行而留名，雖然她有殉

夫之德行，但因為她是妓女出身，終究不能留名正史。李

清照卻相反，她的才情雖然遠遠高出柳如是(甚至高出她的

丈夫趙明誠) ，卻不是因為本身的才情，反而主要是因為協

助丈夫治學有成而能留名於正史。

士庶人之妻入史冊的標準就更嚴了。例如家喻戶曉的

花木蘭，她代父從軍的故事，雖然歷代的傳述不少，但不見

於正史，只見於地方志或民俗傳奇，對於她的姓氏，她是何

時何代的人，都眾說紛耘，明〈統一志〉以為她姓朱，清〈統

[143 女英雄的故事(譯後語) J 



一志〉以為她姓魏，徐?胃〈四聲猿傳奇》以為她姓花。

張鳳奴是金時倡的女兒，天興元年，北兵攻城，忽見

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已破，被俘虜

至此，敵軍不日可去，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言

畢投j豪而死，朝廷譴史馳祭於西門(見〈金史〉列女傳)。

唐朝王蘭英，為獨孤師仁乳母。師仁父被王世充所殺，師

仁亦遭禁鍋，蘭英請得保養。適遭戰亂，蘭英行乞以養師

仁，後詐為採薪，帶師仁悟入京師。當時皇帝高宗嘉許其

義，封為永壽鄉君，事見〈舊唐書> {唐書〉。謝小娥為

唐朝段居貞之妻。夫與父同為江湖中商人，不幸被強盜申

蘭申春所殺。小娥易服為男子，託傭申家二年，終于刃申

蘭，擒中春報官。還鄉後，人爭相聘之，不許，終身皈依

佛門。見《新唐書> '李公佐撰〈謝小娥傳〉。東漢名臣、

書法家蔡區之女蔡玫(文姬) ，博學有辯才，妙解音律。適

衛仲道，夫亡無于。興平間，天上喪亂，文姬被胡騎所虜，

沒於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曾作胡茄十八拍。曹操素與蔡

皂善，痛其無桐，遣f史以金璧贖文姬歸，後再嫁董肥。曾

寫自遺書呈操，文無遺誤。見〈後漢書〉

提縈是漢朝太倉令淳于;意之女。意無子，有五女。漢

文帝時，意獲罪被繫於長安，當受酷刑，意罵其女，緩急

非有益。提縈隨父至長安，上書願入身為官牌，以贖父罪，

帝憐之，下詔赦;意酷刑。事見於劉向〈列女傳〉。大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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縈功績聲譽不如l前數女子，故不能入正史。至於蔡文姬，

她才華出眾，但是在德行上，以古代中國的標準，是比不

上以上所舉的幾位庶人之妻，甚至不及提縈的孝道，她的

事蹟之所以入史，可能是因為她父親的聲譽和地位，以及

曹操和蔡昌的交情。

不過，在中國古代，有特別才華的官家夫人或小姐，

雖然沒有英雄事蹟'但也有機會入史，例如:晉朝安西將

軍謝奕之女，王凝之妻謝道盟，她就是以聰識有辯f而稱

害，與她齊名的張玄妹也是才高女子，張適顧氏， ~背書〉

有記載:王凝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顧家婦清心

玉映，白是閏房之秀。又如宋朝張玉娘，有殊色，敏慧絕

f侖，未婚夫未及婚而卒，玉娘也鬱鬱而終，著有《蘭雪集卜

〈四!車提要〉記載了她的事蹟。〈列朝詩集小傳〉記述了

明朝福建良家女張璧娘的事蹟。她美艷有詩才而善吹簫，

丈夫死後鍾情於鄰舍的才子，後更為之而殉情。《清史稿)

和〈清代閏閣詩人徵略〉專門收集清代才女的詩畫和書法

作品。這些才情出眾的女子，她們和她們的作品，得以留

名史冊或專書，全憑她們個人的才華而不是由於她們特異

的遭遇或特殊的身分、地位或德行 ο

總而觀之，中國古代的女英雄或才女，留名青史的條

件包括:個人的出身和身分，個人的德行或特別的遭遇，

個人出垠的才華。后妃的身分是她們在史書中間名的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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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諸侯大夫或庶人之妻留名史書，在於她們過人的德

行或曲折離奇的遭遇，才女入史冊，過人的資質是最重要

的，有些例子在行為上有瑕疵也無礙她被記入冊。史書是

俗世之書，在史書留名的條件，當然也只是俗世的標準。

反觀聖經中的這兩位女英雄:盧德和艾斯德爾，她們

的事蹟，得以記載於兩古已經卷中的條件，和中國古代的女

子入史冊的條件很不同。古代希伯來女子能在經卷中佔

席位，只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盧德行為其中重要的目的

之。是為了滿全代兄弟立制律的要求.為她逝去的丈夫留

于隅，至於她用甚麼于段達成這個目標，是不必計較的。

至於她這行為所帶出的意義，卻不在原來的人的計劃之

內。因此，她由此而成「達味和默西亞的祖先，完全是天

主的安排和作為。至於她以一個外國女子的身分，與以色

列人通婚，接受以色列人的宗教和信仰，帶出這信仰普世

化的神學意義，則為神學家的領悟。

艾斯德爾的情況也一樣。她挽救猶太人的行動，儘管

充分地運用了對她有利的女性特質和美貌，但並不掩沒她

英勇和捨己為人的高貴本質，不日她對天主堅強的信賴。至

於後世從她處理巨大的恐懼的于法，而見到信仰的力量:從

血腥的殺戮，看到罪和邪惡的力量之可怖，以及人性的黑晴

面;從普陸節的來源，看到人對天主救援應有的回應，看到

天主仁慈的無條件性，體會到人的渺小和天主慈愛的無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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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在，這種種神學意義，都是神學家的反省和體會。

此外，無論現代的女性主義者對這兩部經書是褒是

貶，有一點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兩位女英雄都是憑著或者

仰賴她們女性的本質，而成就了兩件使她們留名於聖經的

大事。

從以上所列舉的女英雄的故事，叮以見到聖經和史書

的不同。聖經是用人于寫下的天主聖言，史書不過是人對

於已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和編輯。聖榕的門的是為宗教和信

仰，史書的目的是為政治和倫理。聖經的幅度是現世和來

世，有限和無限，俗世和超越:史書卻只有俗世、有限和

過去。因此，讀聖經不能以讀史書的眼光去讀，不能從俗

世的角度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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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經書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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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著作，和豐富的大學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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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孔里得》和《文斯于是蔚博》是舊約中， 三卷以女性

為主角的經書之二，而盧德傳更是舊約中最短的一卷經

書，一共只有四章。兩部書都以故事為主 ， 作者透過故

事所傳達的訊息，讀者必需細心從字裡行間尋找。盧德

傳的目的比較明顯，經書要傳達舊約中較罕見的普世思

想和遵守肋未法律的精神;但艾斯德爾傳所傅建的凡事

依賴上主的教導，在很大程度上，被故事中的血腥描述

所掩蓋。這裡所牽涉的，不只是文學表達手法的問題，

還有關於正典的問題，本書有詳細的分析。近年來釋經

學掀起一陣女性主義的熱潮，本書的作者賴芹也是一位

女釋經學家，她怎樣看這兩部以女性為主角的經書，值

得注意。附帶一提:作者在書中也提供了不少女學者的

研究。

，表 、~

* * 
賴芹(Katril1a J. A. Larkil1 )是 Kil1g'5 co[[eg巴神學及宗教研究學

系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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